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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會制度中的遊說操控

—地方制度法第四條「準用直轄市」修正案歷程剖析*

詹立煒
國立臺北大學

摘  要

因為政治參與者都有想贏的動機，所以W. Riker認為參與者利用集體決策
的博弈過程，採取「遊說操控」以獲得想要的結果。本研究假定歷經三屆委員

提案的地制法第四條準用案，能夠在第六屆立法院三讀通過，係因參與者運

用上述策略而成功。對此，本文將地制法第四條準用案能否通過界定為結果變

項，遊說操控的三項要素為因果變項，時序政治事件和既有制度為強化因果關

係的前例變項。同時透過個案研究因果程序追蹤的方式，以第四、五、六屆立

委的16項提案為分析單位，梳理修正過程的敘事脈絡，以敘述統計歸納提案類
別，藉由政策空間模型解析參與者的策略互動。並針對三項問題進行推論分

析：委員會召委對本案具有何種影響？提案委員是否採取策略投票？朝野如何

進行議題面向操縱以改變集體決策結果？研究發現，委員會召委對於議題支配

具有明顯影響力，並反映在議程、審查和協商的過程之中。其次，提案委員考

量選區和可行性高低而採取策略投票並組建最小勝利聯盟。第三，黨團協商提

供議題面向操縱的機會，使有意發動的參與者能夠以否決者之角色和利用獲利

轉換的方式以影響院會決策。綜上，透過上述方法分析所得的結果，呈現出本

文具有靜態法制分析與動態決策研究之特性。

關鍵詞： 地制法第四條、遊說操控、分析敘事、政策空間模型、因果過程追
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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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長期以來，我國府際關係都是由中央政府所主導，地方政府幾無置喙之空

間（紀俊臣，2010；蔡茂寅，2006）。2007年5月4日，地方制度法第四條準用

事項修正案（以下簡稱地制法第四條準用案）歷經三屆立委提案終於獲得三讀

通過。回顧本案，主要因為臺北縣多年來爭取改制直轄市卻未能獲得同意，進

而產生增修本條文之動機。原條文第1項為：「人口聚居達一百二十五萬人以

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

市。」經修訂後：

縣人口聚居達二百萬人以上，未改制為直轄市前，於第三十

四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第六十二條、第六十六

條、第六十七條及其他法律關於直轄市之規定，準用之。

上項條文讓符合資格之縣得以在地方立法機關會期與組織、地方行政機關

政務首長任免與組織編制，以及財政收支劃分等三部分比照直轄市。此案之發

軔為縣長蘇貞昌委託民進黨團於1999年11月立法院第四屆會期提出地制法第四

條修正案，① 但最終未能通過（劉文仕，2011:I-II）。立法院第五屆會期亦有多

位委員提出類修正案，但最終因屆期不續審而失效。可是2006年國民黨籍立委

蔡家福等，於立法院第六屆會期採用相似的提案內容，但結果卻大相逕庭。意

謂集體決策空間的參與者其策略運用有所差異，以致最後大不相同的可能性。

檢視國內對於地制法的研究內容，主要可區分成兩大類，一是行政運作

的觀點討論行政區劃的設計（江大樹，2001；黃建銘，2008），以及治理職能

的配置（趙永茂，2003；紀俊臣，2011）等議題。二是法制設計的立場探討

① 立法院（1999）〈委員提案第2713號〉，案由：「本院民進黨黨團，為平衡直轄市與人口
密集縣市之資源分配，落實憲法上平等原則，提升地方行政效率，特提地方制度法第四

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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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黃錦堂，2000），與自治法學理論的析探（蔡茂寅，

2006），提供地制法在地方自治問題之中，應然面的探討以及制度形成的足

跡。另有從實證資料的調查分析，解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對於財政收支的影

響及分配（史美強、王光旭，2008；王志良、詹富堯、吳重禮，2012）。惟前

述之研究，欠缺將策略互動的參與者納入法律或政策制定過程的分析（Greif 

and Laitin, 2004）。且集體選擇需歷經不同參與者其利益的折衝與匯聚，因此

需剖析決策動態過程之中，相關重要事件在時間順序上發生的脈絡（Pierson, 

2004），亦須考量原有制度對於參與者互動的影響，以及參與者對於變更現

狀所可能採取的策略（Rosenthal, 2014）。本案修正過程歷經總統、立委、縣

（市）長選舉和修憲選舉改制等政治事件，充滿變化與不確定性。本文認為此

一個案的特點有三：

首先，原本在改制權限處於弱勢的地方政府，如何藉由立法委員發動遊說

操控的策略，轉變為立法與行政部門之間的博弈，進而促使中央政府妥協的過

程；其次，往昔地方自治由中央主導議題的模式，改以地方政府由下而上修法

倡議的型態，並且引發權限劃分妥適與否的討論；第三，修法後除臺北縣率先

準用相關規定，其外溢效果促成2010年縣（市）合併改制浪潮，為我國自行憲

後地方自治與行政區劃的躍進式變革（內政部民政司，2011），② 並對於府際

關係與政治經濟發展產生重要的衝擊與影響（紀俊臣，2010），因此其中原委

值得吾人檢視與討論。

本文假定地制法第四條準用案，③ 能夠在第六屆立法院獲得通過，主要原

因在於參與者發動遊說操控而成功。故從相關理論觀點切入，針對三個問題進

② 除臺北縣單獨改制，以及臺中、臺南、高雄縣（市）合併改制之外，桃園縣自2010年1月
1日起，準用直轄市相關規定，後於2013年1月3日經內政部審核通過改制計畫，在2014年
12月25日改制為直轄市（行政院，2011）。

③ 地制法第七條修正要旨係增列縣（市）改制的程序要件，其政治爭議性遠低於修正第四
條直轄市設置標準之實體要件，因此本文以第四條修正案歷程為遊說操控的探討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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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推論分析：第一，有意發動遊說操控的參與者如何藉由常設委員會召委進行

議題支配的策略？第二，提案委員的策略選項是否依照其真實偏好、有無採取

策略投票的可能，以及如何促成？第三，朝野參與者如何藉由黨團協商機制將

本案進行議題面向操縱，進而改變立法院集體決策的結果？ 

貳、文獻回顧

一、參與者的互動規範：既有制度的影響性④

檢視1999年1月25日公布施行的地方制度法，為規範地方制度與自治的母

法，係合併原1994年「省縣自治法」和「直轄市自治法」，希望達成縣（市）

直轄市化、⑤ 自治事項法定化、委辦事項集權化、預算審議責任化、府會關係

合理化、自治條例法律化、自治規則行政化與府際關係合產化等八項展現地方

自治精神之目標（紀俊臣，2011:12-14）。在地制法立法過程中，直轄市人口

數的多寡一直是朝野與學界討論的焦點之一（立法院，1993:225, 229-30）。施

行後直轄市即已失去原來對應「省」的制度層級（黃建銘，2008:85），不少縣

（市）認為精省之後理應與直轄市同級並希冀獲得更多權限，但實際上在組織

編制、人事職等與財政收支劃分等仍存有差異不對等情形，使得縣（市）政府

在權限劃分和財政資源分配問題屢有府際競合爭逐之情況，故而拉近與直轄市

的差距為許多縣（市）之訴求（劉文仕，2006）。惟朝野各界對於行政區劃法

④ 作者感謝審查人提醒對於策略與制度之間的關係，必須有一明確清楚的辯證說明。
⑤ 本文其中一位審查人認為，無論那一個縣（市）都希望透過「執政升等」的制度變革拉
近與直轄市的差距而獲益，因此無須以遊說操控的理論予以討論。但本文認為，在我國

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以及地方制度沒有全面重新檢視與設計的情況下，縱然將全國各縣

（市）予以直轄市化，並不能解決縣（市）治理能力與制度罅隙的情況，因此執政升等

並非是解決實際問題與制度完善運作的良方。重要的是，不同時期但同樣權力弱勢、或

屬於輸家的參與者，運用相似的提案內容卻有不同的結果，從遊說操控的觀點，就有探

討輸家如何改變不利的局面而成為贏家的理論價值。此外，透過理論與方法擷取個案當

中與理論相關的重要元素加以分析，並未逸脫理性選擇理論執簡馭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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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內容一直未能達成共識，所以內政部對於有關縣（市）改制的訴求，都以

尚待法律通過之後再做全盤討論與規劃（立法院，2007a:133）。

從中央政府的立場而言，係藉由既有制度之延續，維繫目前行政區劃的

「制度均衡」（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滿足府際管理之總體需要與現狀的穩

定性（江大樹，2001:22）。但對地方政府來說，既有制度無法滿足他們獲得

更多資源的「需求」，所以對「現狀」感到不滿，因此採取修法等政治行動來

「調整」既有的機制（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354），希望讓彼此互動能

夠達成「均衡制度」（equilibrium institutions）的情況（黃宗昊，2010:161）。

一旦相關的參與者在既有制度與現實需要無法衡平時，就容易觸發政策不穩定

的引信（李長晏，2007; Rosenthal, 2014:177-78）。

換言之，增訂準用事項究竟是參與者受到既有制度的限制而產生的對應

策略，抑或是參與者為了改變既有制度所提出的策略（Diermeier and Krehbiel, 

2003; Lowndes and Roberts, 2013）？前者將「制度」視為「外衍」（exogenous）

因素，分析在既定的制度系絡下對行動者之影響；後者則是將制度界定為「內

生」（endogenous）因素，探討為何某種制度會被人們所選擇，以及為什麼某

些制度能夠長期穩定存在的原因（Greif and Laitin, 2004；陳敦源，2005:56-

57）。從準用事項的內容而言，參與者在憲法與地制法等相關法規之權限劃分

規範下所提出的對應策略，目的是為了改善其治理能力（紀俊臣，2011），並

沒有涉及原有地方制度層級或既有行政區劃的變革與調整。

若吾人將政治決策視為是一連串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的過程，則

個體行為必須透過制度或規範以達成集體決策（林繼文，2005）。由於法定

制度被認可而具有穩定增益之作用，使參與者的策略行為被規範在此一架構

之內（Scharpf, 1997）。然制度並非憑空出現，必定是人為參酌過去案例經驗

所研議設計，所以在制度轉換過程中，無法將舊制度的不穩定因素完全排除

而產生制度繼承問題，因此必須把制度起源的思惟納入考量之內（陳敦源，

2009:120）。設若不去追溯制度在時間逐步積累的變化，吾人也就無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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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決策的緣由何在（劉瑞華〔譯〕，North〔原著〕，1994）。那麼，既有制

度對於參與者的策略產生何種影響？本文從理性選擇制度論（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RCI）的觀點認為：

第一，制度系絡內參與者的行動，由資訊、可行選項與偏好所構成，制

度能在爭議的政策環境中，提供穩定的決策方式（Katznelson and Weingast, 

2005:7; Peters, 2005:53-54）。第二，制度提供各種機會與限制，讓參與者在有

限的範圍內，根據決策問題的情境與條件，以及相關參與者的態度，抉擇對其

有利之策略回應（Scharpf, 1997:43; Peters, 2008:5）。第三，制度能夠賦予部分

參與者具有「否決者」（veto player）的權力（Tsebelis, 2002），得以對其他參

與者的提議採取同意與否的決定。⑥ 第四，制度讓參與者扮演「議程設定者」

的角色（Fiorina and Shepsle, 1989:28-32），藉以試圖影響集體抉擇的方向與內

容（Eissler, Russell and Jones, 2014）。第五，制度讓參與者能夠相互建立委託

人—代理人關係（Maltzman and Smith, 1994; Peters, 2005:55-56），將原本具有

否決權、且由單一參與者所主導的決策結構，轉變為集體議價協商的決策樣

態，藉以塑造有利於參與者的新局勢（Shepsle, 2010:180-83）。

二、時序政治事件對於參與者的影響性

地制法第四條準用案從提出到通過，前後經過三次總統、立法委員和縣

（市）長選舉以及一次的修憲等重要的政治事件，下表一臚列出其先後時序。

本文認為這些時序事件對於有意於立法院提案修法的參與者，已將這些預定發

生之事件的可能影響及結果，納入其理性計算的範圍之內，以擬定或修正其策

略（Greif and Latin, 2004; Katznelson and Weingast, 2005; Pierson, 2004），從相

關提案委員的質詢內容之中可以發現，其提案動機與這些選舉有所相關（立法

院，2000a:353-71; 2000b:127-36; 2001:367-421）。羅清俊、廖健良（2009:36-

⑥ 如地方制度法賦予行政院對於縣（市）改制的申請，具有核定與否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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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第六屆立法院臺北縣共有25位委員，桃園縣共有13位，臺中市則有8位，臺中縣11位；
第七屆立法院新北市12位，桃園縣6位，合併改制後的臺中市有8位，可見縮減幅度之
大，對於有意連任者是一挑戰及壓力（立法院，2013）。此外按照Lowi研究分配政治
（distributive politics）的看法，分配政策（distributive policy）係指政策利益集中在少數
區域的人口，但成本卻轉嫁到由全國納稅義務人共同負擔的政策（羅清俊，2009:2）。從
改制或準用的提案內容可以發現，修法後的人事與組織規模，以及財政收支劃分特別是

統籌分配稅款的比例將大幅增加。如此一來，受益的將只是改制縣（市）的居民而已，

但所增加的預算經費卻是來自於全國，因此本文認為這樣的提案具有分配政策的性質。

表一　國內重要政治事件時序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

37）針對選區規模與委員提出分配政策關聯性的實證研究發現，第六屆大選區

立委比前一屆相同選區員額的立委更積極地提出分配政策法案，受到員額減少

的壓力之故，促使現任者必須展現回饋選區的政績，進而阻卻可能的挑戰者

（Bickers and Stein, 1996），以利下一次新制選舉中連任（盛杏湲，1997:16）。

另外根據黃瑋菱（2009）的研究，第六屆朝野立委對於地制法第四條修正

案的態度都存有選舉因素的考量。2005年第七次修憲通過國會席次減半與立委

選制改革，對立法院第六屆現任並且有意連任的委員影響最大。由於提出改

制或準用法案的實質效果具有分配政策的性質，⑦ 因此相關縣（市）委員更有

動機去關注這項攸關選區利益的修正案（蕭怡靖，2007:169）。換言之，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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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事件將會影響參與者提案修正地制法第四條的行為和策略，並反映出改

制議題在公共政策的顯著性（salient）與分配政治的動機（Madonna, 2011:279-

80），進而匯聚問題、政治與政策趨流，讓參與者有足夠動機去推動「政策

窗」（window of policy）開啟之機會（Kingdon, 1995:166-68; 林水波，2011）。

三、參與者的策略施展：遊說操控的理論意涵

「遊說操控」（heresthetic）的字詞與概念是實證政治學的學者William 

Riker（1986:ix）所創造，用以指涉政治操控策略的藝術，關注參與者對於策略

價值（strategy-value）之陳述，目的是為了建構一個參與者能夠贏得勝利的世

界。遊說操控與靜態決策分析最大差異在於，前者是一種參與者將議題予以創

新、修正與排除的連續動態過程，是影響集體決策的行為，而且選項內容還會

隨著時間及外在條件而修正（Riker, 1984:2, 12; Paine, 1989）。之所以政治參與

者會有遊說操控的動機，係因他們都有想要「贏得勝利」的慾望，勝利的一方

會極盡可能採取各種措施來鞏固既有成果，並阻卻挑戰者的機會；失敗者則是

不斷找尋各種推翻現況的潛在可能（Riker, 1986:142）。

遊說操控採個人為分析單位之方法論個體主義（m e t h o d o l o g i c a l 

individualism），依據「理性選擇制度論」（RCI）的觀點（Downs, 1957；吳

秀光，2002；陳敦源，2009；謝復生，2013），假定有限理性且自利的參與者

如何抉擇行動選項（Simon, 1997）。並以賽局理論（Game Theory）探討參與

者的策略性互動行為（Rasmusen, 2007；陳敦源，2001, 2009），是故遊說操

控的基本邏輯為：參與者依其主觀意志與目標，考量客觀條件與環境，選定

一個能夠操控結果的場域，藉以創造出一個「利己不利彼」的環境（Shepsle, 

2003:310），進而發揮以己之長攻敵之短的策略優勢達成其目的。本文從遊說

操控的三項要素：議題支配、策略投票及面向操縱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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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題支配

在國會立法決策的過程中，因議事規則賦予國會議長或常設委員會主席的

權力，⑧ 使之能依其價值觀、對政策的偏好（Gallagher and Allen, 2014），透過

議程排定、召開會議與否、和決定表決方式等施展議題支配的權力（Krehbiel, 

2004; Braham and Steffen, 2007; Rutledge and Price, 2014；楊婉瑩，2002:100；

黃秀端，2000:57），藉以向標的對象訴諸其目的，試圖影響選擇的方向與內容

（Eissler, Russell and Jones, 2014）。且因議題涉及參與者的政治誘因與利害關

係所以參與者產生「議題支配」（agenda control, AC）的動機，藉以鞏固或攫

取相關利益（Riker, 1986）。以立法院的情況而言，朝野政黨基於議事戰略的

考量，非常關注常設委員會召集委員（convener）和程序委員會席次分配的多

寡，期能掌握委員會和院會的議事主導權，有助於法案的審查效率並影響黨

團協商的結果（楊婉瑩，2002:96；蕭怡靖，2005:123-24；吳東欽，2008；邱

訪義、鄭元毓，2014），委員為了能獲得法案議題的掌控權，通常會選擇能夠

達成策略目標的常設委員會（蕭怡靖，2007:136）。常設委員會做為院會專業

代理人以及守門者的角色（Lupia and McCubbins, 1995），於所屬範圍內的法

案議題具備專業與資訊的優勢並有重要影響力（Shepsle and Weingast, 1987），

法案能否排入審查順序、通過審查並交付二讀，常設委員會主席扮演議程設

定者（agenda setter）的重要角色（Fiorina and Shepsle, 1989; Shepsle, 2010:47-

48）。此外，提案內容也能反映國會議員對某項議題的重視程度及詮釋議題的

影響力（Riker, 1982:169-70），亦是觀察其議題偏好的明確指標（Talbert and 

Potoski, 2002:872）。政黨於國會席次之多寡，影響議題支配程度的強弱。從

立法院第四屆第三會期的中期開始（2000/05/20），到第七屆第一會期的前期

（2008/05/19）為止，是民進黨執政時期，行政與立法分屬不同政黨控制（吳

重禮，2001:3），立法院沒有任何一個政黨獲得絕對多數席次，執政黨成為未

⑧ 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四之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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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國會擁有過半數席次的少數政府（黃秀端，2003:6）。在「分立政府且少

數內閣」的狀態下（蘇子喬，2010:58），對於法案的議程和產出過程所造成

的影響，邱訪義、李誌偉（2012:3-4, 29-31）從議程設定的觀點，發現法案能

否通過的決定權，為立法院多數席次的在野黨聯盟，亦即「立法樞紐」所掌 

控。⑨ 同時決定某一提案能否通過三讀的主因，乃「立法樞紐」以提案的優先

順序及推動成本來衡量，並具有相當程度的議程設定權，包括利用「積極議程

設定權」（active agenda setting）通過所偏好的提案；抑或法案或預算審查的時

候採取「消極議程設定權」（negative agenda setting）加以阻擋延宕，迫使執政

黨少數內閣接受其條件以換取妥協，若執政黨的法案優先順序與立法樞紐歧異

甚大，則議案在立法院會受到相當大的負面影響。對於長期關注改制議題的委

員，內政、法制兩委員會及輪值召委則是戰略要地，本文彙整立法院第六屆第

四會期程序、內政及法制三個委員會的朝野席次比例，以及委員對於修正案的

態度，藉此了解提案委員如何利用席次優勢與召委影響力，爭取議題支配的主

導權。

（二）策略投票

對於理性自利參與者而言，選票是不能浪費的政治資源，因此投票要以

結果的利弊得失來衡量，而非以自己真實偏好來決定（Downs, 1957:47-48）。

理論上任何票決方式都存有參與者運用「策略性投票」（strategic voting, SV）

的可能性，參與者藉由隱匿自己的偏好態度，以試圖去影響其他人的估算與

判斷（Ordeshook, 1986; Buchanan and Yoon, 2006:160-61）。在國會之中，有

意發動策略投票的委員，會關注那些議案具有策略投票的條件、或是建構能

夠策略投票的提案、事前蒐集其他議員的偏好抑或體察能夠策略投票的情境

⑨ 在立法院多數決的制度設計下，提案能否通過三讀完成立法程序，取決於是否獲得多數
席抑或爭取到多數的支持。假設在提案審查的程序中，若無某位行為者的同意則不能通

過，此行為者被稱為立法樞紐（邱訪義、李誌偉，201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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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vert and Fenno, 1994:357-62），進而採取各種策略投票的方式（Buchanan 

and Tullock, 1962; Enelow and Koehler, 1980; Ordeshook, 1986），藉以切割競爭

團體的結盟關係以削弱對手的實力（Riker, 1982:138-41, 1986:149-50）。如果再

加上黨派的立場、選區的利益以及當時表決場域的情況，投票的策略會愈加複

雜（Poole and Rosenthal, 1997），增添了民主制度之中立法決策的不確定性。

就策略投票與委員提案內容的關聯性而言，呈現在委員對於提案的

「期待效用」（expected utility）高低以及是否具備「政治可行性」（political 

feasibility）兩部分。首先，以立法參與的階層性來看，委員提案的偏好強度比

連署來得顯著（盛杏湲，2001:85），同時也左右委員策略行為的選擇（Arrow, 

1963），並轉化為決策場域的討論議題（Kingdon, 1995）。提案動機在過去立

法行為的研究中發現，主要受到三種變量，亦即委員自身對於政策議題的偏好

程度、所屬地區選民的期望高低，以及委員所屬政黨的立場態度有關（盛杏

湲，1997:3）。因此立委提案不論是否進入三讀，都足以做為委員向選民顯示

政績的重要依據（羅清俊、廖健良，2009:16-17）。其次，在委員會審查過程

中，各版本的提案匯聚於此，代表朝野政黨對於議題的不同立場，且委員的偏

好差異對法案亦具有影響性（Snyder, 1992），所以在審查階段勢必是不同立場

者相互交鋒，呈現議題偏好多元化，容易形成議題面向相互串聯的不穩定態

勢，增加參與者從中運作的可能（Talbert and Potoski, 2002:870）。

提案獲得通過的機率，法案限制與機會的條件，以及法案本身所帶來

的政治代價、機會成本和結果等要素，對於提案的政治可行性具有影響性

（May, 1986:111-13），所以委員爭取法案獲得支持必須做精密的計算（盛杏

湲，1997:4），但是在某些情況下議案內容、其他人偏好或表決情境的相關

資訊並無法充分獲得，提案委員能否事先獲得議題掌控權，連帶影響後續推

動策略投票的成敗（Calvert and Fenno, 1994）。從提案到三讀這一連串集體

行動的過程，涉及到個體偏好和集體的利益調和，因此委員在效用極大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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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最小化之間尋求與其他人結盟的機會，形成「最小勝利聯盟」（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 MWC）的可能性（吳秀光、陳敦源〔譯〕，Riker〔原著〕，

2014:57）。透過彙整立法院歷屆地制法第四條的提案內容，有助於本文了解提

案委員之間偏好程度的差異，同時也能夠釐清提案委員其提案策略的異同之

處，俾利本文個案分析時洞悉委員採取策略投票的邏輯。

（三）面向操縱

基本上，單維政策空間面向具有維持現狀（status quo, SQ）的穩定作

用，若參與者將至少兩個議題面向相互連結、並有三個或三個以上的決策者

且中位投票者（median voter）不存在時，理論上投票會產生各種可能的結果

（McKelvey, 1976），參與者不僅能為自己找到在N維政策空間面向的有利位

置，亦可迫使對方做出讓步的決定，進而產生「面向操縱」（manipulation of 

dimensions, MD）的效果（Riker, 1986:150-51; Moser, Patty, and Penn, 2009）。

具體操縱方式包括強調議題的重要性，排除其它次要的相關問題藉以突顯公

眾的關注程度；抑或將已有定見的議題與其它議題相互連結，使得參與者

必須重新調整原有的態度立場，其用意在於迫使其他人僅能從遊說操控者所

建構出的議題面向作出對後者有利的抉擇（Paine, 1989:38-39）。但Shepsle

（1979）觀察國會的制度結構（institutional structure），如委員會專業性權責分

工（jurisdiction）、議事規則及程序（parliamentary procedure），能讓N維議題

面向透過上述「制度規範」的篩選和引導，讓多數決的政策空間得以獲致均衡

穩定的結果，形成「結構誘導均衡」（structure-induced equilibrium, SIE）的狀

態。在國會決策的程序中，經過委員會的把關篩選之後，於院會投票的集體決

策階段，議題的面向維度會因制度結構的影響變得比較單純，試圖採取策略性

的議題操控就變得難度較高（Talbert and Potoski, 2002:865-89）。

Diermeier和Krehbiel（2003:125-26）主張議事制度乃國會集體決策空間

重要的「遊戲法則」，並具有「共享知識」（common knowledge）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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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為集體決策空間的參與者提供彼此互動時得以研判的資訊（Scharpf, 

1997:39），因此議事規則對於委員提案的策略和法案三讀與否，其影響性與重

要性不亞於法案的本身。揆諸我國立法院現行議事規則，⑩ 基本上與大多數民

主國家國會並無二致，惟特別之處乃黨團協商制度，此一設計目的原是為了提

升院會決策效率之際，也能兼顧議事專業化、衡平立法院政黨政治及委員會專

業功能，但也因為對於院會議程、重大議案審查方式，以及得以修正經委員會

審查通過的法案而具有實質影響力（楊婉瑩、陳采葳，2004:113, 138），亦使

院會決策政黨化（羅傳賢，2001:593）。再加上第七屆立委之前僅公布協商結

果，無從得知過程，使得黨團協商變成各常設委員會多重議題面向匯聚合流的

平台，⑪ 讓立法院議事運作既非「委員會中心制」、亦非「院會中心制」，而是

朝向「黨團協商中心制」，使得立法院讀會（reading）制度受到干擾，造成法

案推動存有不確定性（趙弘章，2005:45-46）。

以理論觀點檢視黨團協商機制對於我國立法決策過程所產生的效應：第

一，從委員會到院會，黨團協商成為一項法案通過與否的關鍵否決點（veto 

point）（王光旭、陳敦源，2010:114-15），因黨團協商採「共識決」，⑫ 各黨協

商代表係以單一否決者（individual veto player）之性質，處理屬於集體決策的

協商議題。第二，雖然黨團協商的主導權多由立法樞紐所掌控（邱訪義、鄭元

毓，2014），但是依然能讓有意發動面向操縱的參與者，有機會將不同議題相

互串聯，增加影響決策空間現狀穩定與否的程度（Tsebelis, 2002）。第三，黨

⑩ 我國立法院關於委員職權、委員會組成與職掌、法案審查和議事運作之相關規則，主要
由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等三項法律，及立法院議

事規則、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等兩項內規所定。
⑪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條第五項。作者分別於2013年4月18日和6月16日，以電話向兩
位分別擔任國民黨現任和民進黨前任的國會助理，請教有關朝野協商的問題。也確如黃

秀端、何嵩婷（2007）研究，這是一個「喬」事情的時機與方式，許多檯面上相互對立
的議題，到了朝野協商之後就看彼此有哪些「東西」可以交換。除了參與協商的委員之

外，就連助理也難一窺全貌。此外，本法於2010年增訂「全程錄影、錄音」，因而在此之
前僅有「重點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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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協商能夠提供「獲利轉換」（side payments）的功能，參與者採取不同議題

連結進行面向操縱的議價協商時，彼此願意放棄某些利害關係較低的議題，以

換取對各自利害影響程度較大的法案，亦即「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

重」的策略思惟（Milner, 1997:109-12），所以協商過程就是各黨派利益的妥協

與交換（黃秀端、何嵩婷，2007:25-26），因此立法院黨團協商制度對於我國國

會立法決策的影響性值得重視。

四、小結

雖然參與者運用遊說操控得以有機會影響集體決策的結果，但並非無條件

限制之萬靈丹，從文獻中發現，遊說操控的應用條件及其限制，可分成三部

分：

第一，就結構性限制而言。無論中央與地方、或國會的參與者，彼此的互

動關係受到既有制度的影響，形成垂直的權力不對等和水平的權力對等兩種，

並且被賦予不同的功能與角色。參與者不僅需要透過制度與規範方能達成集

體決策的結果，亦需通過制度與規範施展策略以影響集體決策，同時國會席次

結構為參與者無法事前決定、或事後改變，係環境已先做選擇的「自然不確定

性」（natural uncertainty）因素（Rasmusen, 2007:50），若國會政黨席次結構單

純，則合縱連橫的結盟關係就不易形成，反之亦然。

第二，以時間性限制觀之。制度化的決策機制有時限的規定，如任期、會

期或屆期不續審等，對於集體或個體的參與者而言，必須在時限內完成所有程

序，否則決策或提案就必須重新再來。因此其策略選項的範圍有所侷限，並且

⑫ 按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一條之規定，本法所謂達成「共識」究竟是採「共識決」
（consensus）還是「一致決」（unanimity）並未言明，同時也沒有雙語詞彙可供查對。而
羅傳賢（2001）、楊婉瑩、陳采葳（2004）、周萬來（2004）、趙弘章（2005）、黃秀端、
何嵩婷（2007）等現有文獻亦未討論黨團協商共識決之定義。但從實務上來看，各黨團
代表對於協商結果簽字同意，並不完全等同於支持協商中的某項議案，很可能只是為了

與對方交換其它議題的權宜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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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考量時間、可行性、成本與效益之高低。另外亦需要在相同時間點上，兩個

或兩個以上的議題相互連結形成N維的政策空間，方有議題面向操縱的機會。

第三，從資訊獲得的條件論之。因參與者的互動存在「不完整資訊」

（incomplete information）的問題，以致會有錯估對手的回應，而選擇一個並

非最佳反應策略的可能性（陳建良〔譯〕、McCain〔原著〕，2008:151-52）。

然國會的議事規則降低了參與者資訊獲得的門檻與成本，若參與者有意採取策

略投票或彼此議價協商的過程，則仍有發生誤判對手的情況發生（Ordeshook, 

1986:291-98）。綜上，本文認為立法集體決策的文獻雖以時間序列或橫斷面資

料，解釋並探討影響國會決策過程的因果關係，呈現委員或朝野間動態行為

的實證研究，但未以此方式解析地方自治的立法議題。再者，雖已有文獻說

明Riker遊說操控的理論概念（陳敦源、吳秀光，2005），惟缺乏經驗資料或個

案之佐證，需有待檢選實例加以驗證。最後，從相關立法機關集體決策的研

究（Tzelgov, 2014），針對參與者施展遊說操控或策略運用的個案（Edwards, 

2004; Grose, 2007; Murphy et al., 2012），透過分析研究或比較方法之方式，能

為本研究提出參照之依據。

參、研究設計⑬

一、研究方法

本文認為地制法第四條準用案能夠在立法院第六屆會期通過，是因為參與

者成功發動遊說操控之故，然國內尚未有相關案例的檢視，因此本文透過個案

內（within-case）的探討以檢證理論模型的假設（Gerring, 2007）。個案時序從

1999-2007年歷經立法院三屆會期，採事後回溯（ex post）的角度將個案逐步拆

⑬ 作者感謝審查人對於本文在方法論、個案選定以及遊說操控運用應有條件限制的修正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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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藉以了解參與者如何操縱這些變數（Dunn, 2008:11-13）。並且找出關鍵場

域中，利害關係決策參與者對於某項議題的偏好位置（陳敦源，2001:110），

以及在某些時間點所發生的事件對於參與者之影響（Weingast, 1998），有助於

吾人了解利益匯聚的過程，決策者之間策略互動組合的緣由，目的為整合靜態

法制分析與動態立法決策研究兩者之特性（Talbert and Potoski, 2002:865）。

在變項界定部分，本文假設地制法第四條準用案能否通過為結果變項

（outcome variable），遊說操控的議題支配、策略投票和面向操縱為因果變項

（causal variables）。時序政治事件與既有制度乃個案重要之系絡背景，對於因

果變項會有強化的效果，為確立後續因果關係之假設，本文將兩者界定為「前

例變項」（antecedent variables）（Kay and Baker, 2015），但本文並未處理遊說

操控其理論不足，抑或處理新增內生變數的探討。研究方法的部分，本文採用

「分析敘事」（analytic narrative, AN）的方式，從歷史事件梳理個案，透過賽

局理論的形式模型分析在一定時間範圍內、制度之下的參與者策略互動（Bates 

et al., 1998; Flyvbjerg, 2006:237-41; Mahoney, 2007; Alexandrova, 2009）。為確保

結論能夠依循理論假設的前提，並在經驗資料之中找到確認理論意涵的證據，

本文透過「因果過程追蹤」（causal process tracing, CPT）的方式（Collier, 2011; 

Beach and Pedersen, 2013），以立法院第四屆（1998-2001）、第五屆（2001-

2004）、第六屆（2004-2008）的屆期為序，藉以回溯個案敘事的脈絡（Pierson, 

2004; Gerring, 2007）。

為分析委員提案內容之異同，本文將上述三屆期之間，朝野立委針對地制

法第四條增訂準用事項的提案共16筆為分析單位（編碼請見附錄一），係具有

時間先後順序的類別尺度資料（Yin, 2009）。變項操作化的部分，本文將「議

題支配」（AC）其概念型定義為：「立法院朝野政黨於委員會的召委比例。」

測量判準為「召委是否連署」和「召委比」兩個；⑭ 「策略投票」（SV）的

⑭ 檢視歷屆提案是否獲得召委連署，以及立法院第六屆第四會期朝野政黨於程序、內政及
法制三個委員會的召委比，以分析召委對於議題支配的影響性。



© 2015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國會制度中的遊說操控  71

臺
灣
民
主
季
刊

概念型定義：「委員於投票時不以個人偏好為準，而以期待效用大、推動成

本低和政治可行性高的選項為主。」具體測量判準分別以「提案委員所屬縣

（市）」、「適用資格」和「適用類型」等三項；⑮ 「議題面向操縱」（MD）的

概念型定義：「提案委員透過黨團協商進行議題面向操縱，以影響立法院決策

結果。」測量判準為「提案委員所屬政黨」，⑯ 表二為各項分析判準的操作型

定義說明。

為減少提案內容分析的偏誤與檢定理論假設是否成立（Gerring, 2007:71-

74; Mahoney, 2007:131-33），本文從文獻中彙整出「國內重要政治事件的時間

序列」、「民選首長或行政首長提出競選政見或政策議題的內容」以及「行政

與立法機關的互動情況」等三項與時間、議題及國會席次有關的事件指標，做

為與議題支配、策略投票和面向操縱三種理論觀點交叉對照的依據。⑰ 最後，

因委員會召委扮演議題支配的核心角色（Riker, 1986:18），倘若提案無法發動

議題支配以爭取優先排入審查的順序，則提案很有可能因屆期不續審而失效，

⑮ 「提案委員所屬縣（市）」代表委員對於選區利益和民意的考量；「適用資格」之廣狹影
響到效益分配多寡的問題；「適用類型」是整個地制法修正案中最為核心的部分，影響參

與者合作之關係。從提案的內容要旨可區分為：委員提案以「縣人口聚居達250萬以上準
用直轄市之相關規定」、「縣人口聚居達125萬以上準用直轄市之相關規定」、「人口聚居
達125萬以上之地區準用直轄市之相關規定」、「縣人口聚居達200萬以上或市人口聚居達
100萬以上準用直轄市之相關規定」、「縣人口聚居達125萬以上或市人口聚居達100萬以上
準用直轄市之相關規定」、「人口聚居達100萬以上得設直轄市」等六類。本文加以簡化為
「人口聚居達一定數額以上之縣（市）或地區準用直轄市之規定」（以下簡稱『準用』）

與「下修直轄市設置門檻到100萬」兩大類（以下簡稱『下修』），選擇「準用」或「下
修」關係到委員之間的結盟合作和法案政治可行性之高低。

⑯ 用意在於了解主提案委員所屬政黨對於這項議題的基本態度，若某一黨委員針對某項提
案越多，則代表該黨委員對於該議案關注的程度，反之亦然；連署立委則不列入計算之

內。1999年11月第四屆立法院民進黨團所提出的修正案，係受臺北縣政府之委託，故本
文將其歸類為臺北縣之內。

⑰ 國內重要政治事件的部份，以表一臚列的內容為準。關於民選首長或行政首長提出競選
政見或政策議題的內容，本文界定為：「對於改制直轄市、合併改制或廢除直轄市等政見

或政策議題的時間點」；行政與立法機關的互動情況，則是以：「行政與立法機關是否為

一致或分立政府、委員質詢內容、首長施政報告、部會首長備詢內容等。」經由上述的

資訊，藉以比對參與者發動遊說操控策略的時間點是否具有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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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分析判準定義表

定義

概念/判準
操作型定義 測量尺度 分析單位 事件指標

AC

召委是否
連署

第四屆到第六屆地制法第四條
修正案是否獲得當期召委的連
署？

類別 提案數

重要政治事
件的發生時
程；

民選首長或
行政首長提
出競選政見
或政策議題
的內容；

行政與立法
機關的互動
情況

召委比
立法院第六屆第四會期程序、
內政及法制三個委員會朝野政
黨獲得召委的席次比例

比例 席次數

SV

所屬縣
（市）

地制法第四條準用事項或下修
直轄市人口數修正案的提案委
員屬於哪一個縣（市）？

類別

提案數

適用資格
提案委員對於地制法第四條修
正內容，其適用資格是以縣或
縣（市）均適用的哪一種？

適用類型

提案委員對於地制法第四條修
正內容，其適用類型所採用的
是下列方式的哪一種？人口聚
居達一定數額以上之縣（市）
或地區得以準用直轄市之規
定；或是以下修直轄市設置人
口到100萬。

MD 所屬政黨
地制法第四條增訂準用事項或
下修直轄市人口數修正案的提
案委員屬於哪一個政黨？

人次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

因此「議題支配」在本文個案為先決條件。同時為聚焦提案因採取遊說操控而

產生的作用，本文以「議題支配」篩選門檻排除屆期不續審的法案，然後針對

獲得三讀通過第7171號提案，透過「策略投票」與「面向操縱」進行討論。

二、理論模型的分析架構

Riker（1986:143）將民主制度中的遊說操控模型定義為：⑱ 第一，參與者

⑱ Riker（1986:143-47）以學校預算決策做為解釋2維議題面向操縱的個案，X軸為教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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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組價值或偏好、且能將其排列優先順序，並按照喜好程度而採取適當行

動；第二，政策選項是採用被社會所公信的抉擇方式並且將現實政治環境假

設成一個單維（unidimension）或多維空間面向（multidimensional）的幾何模

型，然後將政策選項標定在空間面向的位置之中；第三，空間面向是測量相關

選案或偏好等變數的判準；第四，方案的選擇方式採用多數決。模型假定理性

自利的參與者對於某項議題的偏好位置落在單維連續空間之內的某一點，並將

此稱之為政策理想點（ideal point）。參與者之間理想點愈接近，代表著雙方的

立場相近而合作機會就愈大，反之亦然（Stokes, 1963:368）。以公共政策利害

關係人的觀點而言，代表將具有決策權之參與者對於某項議題的立場態度，

以單一面向的政策空間標示其位置（陳敦源，2001:94），找尋彼此可相互折衝

交涉的妥協空間。從理論和實證研究的意義而言，運用政策空間分析（policy 

space analysis），對於政治互動的現象或政策制定的過程能提供有用的分析架

構和有效的解釋（Krehbiel, 1988；王光旭、陳敦源，2010）。

圖一(a)假設在某個議會有A、B、C三個席次各佔三分之一的政黨，在多

數決的原則下，只要其中任兩個政黨合作就可以獲得決策主導權。在議題X的

單一維度面向，三黨具有單峰性質（single-peakedness）的偏好位置，分別為

XA、XB、XC。從政策理想點距離來看，A、B兩黨的理想點相近因此相互合

望薪資範圍（the desired range of teacher’s salaries），Y軸是期望師生比例（the desired 
student-teacher ratio）。當兩個議題相互結合成二維議題面向時，會產生（X1, Y1）、（X2, 
Y2）、（X3, Y3）三組，分別代表I, II, III三位決策者的政策理想點。若以薪資的單維議題
面向（X軸）為例，在兩兩配對簡單多數決的方式下，X1能擊敗其它兩個選項，是因為
當X1 vs. X2表決時，X1離I, III兩位決策者理想點的距離比X2近，因此能夠獲得青睞。換
作X1 vs. X3表決時，也因為X1離I, II兩位決策者理想點的距離比X3近所以能夠勝出。這
是因為X1的位置落在X軸的中間點，按中位數選民定理（median voter）此一位置能獲得
大多數所支持。同理，在師生比的單維議題面向（Y軸）上，Y3的位置落在Y軸的中間點
亦為大多數所支持。因此以單一議題來看，只要在多數決和奇數投票者的條件下，X1和
Y3一定是個別政策的均衡點。可是在二維議題面向原有均衡點結合成（X1,Y3），只是I, 
III兩位決策者的組合而已並非可能的中間點（median），在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個組合僅
只是表決後可能的結果之一，而非原本單維面向確定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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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可能性，遠大於和C黨合作的機會。倘若議題X進行表決，則A、B兩黨能

夠因此而勝出。另外圖一(b)為議題Y的單一維度面向，A、B、C三黨亦有具單

峰性質的偏好理想點位置，分別為YA、YB和YC。同樣以距離而言，此時B、

C兩黨的理想點相近，雙方變成在議題Y相互合作，而A黨的理想點則與B、C

兩黨的理想點距離甚遠。倘若議題Y進行表決則變成B、C兩黨擁有決定之優

勢，A黨無力改變議題Y的結果。然而議題X對於C黨具有重大利益，為了要扭

轉在議題X不利之情勢，C黨此時採取議題連結（issue linkage）的策略，將不

同議題相互結合成一個新的決策空間。

圖二顯示議題X、Y相互連結後A、B和C三黨對於新決策空間的理想點位

置。此時三黨必須同時對兩議題連結後的影響性納入決策考量之內，而非僅思

考單一議題的結果。此時以C黨而言，CB<CA象徵和B黨的理想點相近，對B黨

亦是同理，因此兩者在此2維議題面向會有合作的可能性。而A黨的理想點距

B、C的理想點甚遠，難以和任一政黨合作，因此 B、C兩黨在此二維面向具有

主導權。換言之，原本A黨在議題X之中所具有的決定性優勢，被C黨發動遊說

操控之後所抵消，進而在新的決策空間之中成為輸家。而原本在議題X為輸家

的C黨，因為成功地操控議題X、Y結合新的2維決策空間後，並遊說B黨與之結

盟而成為新的贏家。

本文運用理論模型（theoretical model）之目的，為建構「假設—演繹」

（hypothetico-deductivism）的分析架構，確保內在邏輯的一致性（King, 

圖一　議題X與議題Y政策空間分析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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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ohane and Verba, 1994），並將個案探討的過程聚焦在本文所假定的因果關係

（Clarke and Primo, 2012），使推論分析不會受到其它龐雜資訊所干擾而失焦

（Granato, Lo and Wong, 2010）。並透過「倒推邏輯」（backward induction）的

方式，將參與者互動後的結果，由後向前倒推至最初的決策點，檢視過程以

分析其抉擇的原因（McCain, 2009:85-88）。其次從王光旭、陳敦源（2010）、

邱訪義、李誌偉（2012）和邱訪義、鄭元毓（2014）藉由「理論模型之經驗意

涵」（empirical implications of theoretical models, EITM）的概念，針對立法決

策、議程設定和黨團協商等議題所做的研究，為本文提供研究發展之參考依

據。本文希望透過上述方法論的探討，將地制法準用案的經驗性個案與遊說操

控的理論意涵相互連結，呈現個體選擇和集體後果之間的因果關係（林繼文，

2005:77），以探討相互之間的關聯性。基此，本文提出待驗證假設：「地制法

第四條增訂準用事項修正案，之所能夠在立法院獲得通過，係因為參與者發動

議題支配、策略投票與面向操縱的遊說操控策略而成功，反之亦然」。

圖二　A、B、C三黨在議題X、Y二維決策空間的理想點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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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蒐集程序及分析單位

研究資料首先以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的「法案審查系統」檢索立委提 

案，⑲ 同時利用「法律系統」彙整地方制度法的立法紀錄、法條沿革與修正沿

革，建立法案修訂的圖貌，以及「議事日程暨議事錄檢索系統」分別查對關鍵

會期的議事議程以及委員出席的資料；次彙整立法院公報有關程序、內政、法

制及院會的會議紀錄，因其內容為委員完整發言的正式紀錄而具有信度；後透

過新聞資料庫檢索與本案有關的歷史新聞，輔以網路留存的新聞和檔案資料，

⑳ 彙整相關資訊有助於本文理解當時事件發生的時空背景以建立個案的圖像，

將所得到的資料做為上述推論分析交叉比對的基準。觀察關鍵參與者部分，

本文以立法委員和民選首長為主；㉑ 其目的在於針對和本案有關的參與者，蒐

集其談話或發言紀錄，藉以了解他們對於地制法第四條準用案的態度偏好及

其所採取的策略行為。另回顧臺北縣爭取準用修法過程相關的專著：黃瑋菱

（2009）的碩士論文訪談了多位本案中的重要參與者，分析當時的過程與策

略；㉒ 臺北縣政府出版的改制實錄（蔡家福，2010），反映出縣府當時爭取改

制的策略與轉折。由於上述資料極具參考性，因此本文據以引用俾利回溯源

初。

⑲ 檢索共得37筆提案審查進度資料（因說明審查進度而提案重複計列），方便瞭解提案的後
續審查進度。為了避免有所疏漏，本文另從「法案審查系統」輸入地方制度法查詢，共

得245筆資料然後逐一比對以確無誤。
⑳ 國立臺北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料庫的「聯合知識庫」依時間逐一檢索相關新聞；以及蒐集
自由電子報的相關報導。

㉑ 在王光旭、陳敦源（2010:111）針對全民健保政策案例所做的法案制定與決策過程分析研
究中，將參與者區分成三類，一是掌握權力制高點的民選首長及政務官，二是擁有專業

資訊並規劃具體制度的官僚系統，三是民主憲政體制下負責法案審查的國會議員。本文

未將官僚系統納入的原因在於，在個案中常任文官所扮演的是服膺政務首長的政見及指

示，並對委員提案內容僅提出政策建議，對於遊說操控的過程及結果，以及提案最終能

否獲得通過的影響不大。
㉒ 作者特別感謝黃瑋菱小姐同意本研究使用其碩士論文訪談逐字稿內容做為分析佐證的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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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個案析論

一、參與者如何進行議題支配

準用事項修正案首次的提出，適逢第十屆正副總統競選期間，選前陳水扁

總統曾提出臺北縣、桃園縣和臺中市改制直轄市的政見，選後朝野首次出現

「分立政府且少數內閣」的情況，而此一議題在立法院引起討論並要求行政部

門兌現總統政見，但民進黨政府執政後，重新思考地制法的修正方向（立法

院，2001:371-77; 2008a:348），臺北縣改制與否已非其優先考量的議題。表三

為檢視第四屆到第六屆共16項地制法第四條準用案，分別以「沒有獲得召委連

署或提案」、「召委為連署人之一」及「召委為提案人」等三類，逐一比對立

法院歷屆內政委員會召委名單後得到有趣的數據。沒有獲得召委連署或提案」

在歷屆共有9案占全部提案的56%；「召委為連署人之一」歷屆有6案占全部

的38%；「召委為提案人」只有1案占全部的6%。召委是委員會議程主導之核

心，程序、內政和法制三個委員會，攸關地制法第四條準用事項修正案能否付

委並審查通過的關鍵場域。

立法院第四屆第二會期到第五會期間，有5項針對準用事項的立委提 

案，㉓ 內政委員會共召開3次審查地制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相關的會議（立法

院，2000a:353-71; 2000b:127-36; 2001:367-421），從表2可知，僅有2案獲得召

委參與連署但非提案人，最後這5項提案均因屆期不續審而失效。2001年12月

1日第五屆立委、第十四屆縣（市）長選舉結果出爐，在縣（市）長部分國、

民兩黨平分秋色各得9席，在有條件改制直轄市的地方縣（市）中，民進黨

雖保住了臺北縣但卻失守臺中縣、市，國民黨則是攻佔桃園縣。立法院則是

首度出現「三黨不過半」，依然形成「分立政府且少數內閣」的情況。立法

㉓ 委員提案第2713號、第2774號、第3070號、第3101號、第31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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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歷屆地制法第四條準用案獲得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召委連署比例表

類別

屆期

沒有獲得召委連署或

提案

召委為連署人

之一
召委為提案人 小計

第四屆 3（60%） 2（40%） 0 5（100%）

第五屆 2（40%） 3（60%） 0 5（100%）

第六屆 4（66%） 1（17%） 1（17%） 6（100%）

小　計 9（56%） 6（38%） 1（  6%） 16（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院第五屆第一到第三會期提出5項地制法第四條修正案，㉔ 一直到了第五會期

（2004/02）才得以排入委員會審查，與第四屆相同並沒有召委為提案人。在聯

席審查會中，盧秀燕委員（國-中市-國防）和邱創良委員（親-桃縣-衛福）的

發言顯現出提案未能排入審查已有相當長的時間（立法院，2004:185-86）：

盧委員秀燕：本席認為今天很難得把放了二、三年的法案提

出審查，至少有個基本的版本，不要讓第四條卡住。

邱委員創良：剛才盧委員指出，第四條在委員會已經睡了三

年多，本席認為今天我們要凸顯的是地制法不受重視，等到

相關權益受損時大家總是一片無奈。

擔任聯席審查會議主席的召委馮定國（親-中縣-內政），對於盧秀燕委員

的提案內容，表達他的看法：

但是現在如果規定一百萬人，那就會把台中縣排除掉，這樣

我就對不起台中縣了。中華民國不能有那麼多的院轄市。我

不能通過一百萬人的規定，否則台中縣的民眾會打死我，虧

我還做主席，妳不能要我去死。我們兩個講好沒有用，如果

㉔ 委員提案第3798號、委員提案第3822號、委員提案第3917號、委員提案第5057號及委員
提案第49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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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降低為一百萬人，那麼台中市自己就可以搞了，台中縣

豈不落空（立法院，2004:187-89）！

馮委員係基於臺中縣選區利益的考量，並不認同採取修法之方式而增設過

多的院轄市。雖然會後5項提案都通過審查但仍須經朝野協商，召委馮定國依

立院規定為協商主席（立法院，2004:204）。從結果來看，這5項提案都未能進

入院會審議的階段，最後因屆期不續審而失效。2004年12月立委選舉結果揭

曉，第六屆立法院再度出現「三黨不過半、分立政府且少數內閣」的情況，

但國、親兩黨合作而具有主導立法之優勢，2005年6月修憲通過「立委席次減

半」和「單一選區兩票制」，讓國會的結構與運作將產生實質的變化，立委連

任的壓力將大增使得大選區如臺北縣的委員，必須更加積極的表現爭取選民的

青睞才能在新選制中勝選，同年12月第十五屆縣（市）長選舉，國民黨一舉囊

括14席其中包括臺北縣，㉕ 此時國民黨在國會和地方佔有優勢，有利於第六屆

立法院發動地制法準用案的遊說操控。

2006年11月24日，蔡家福（國-北縣-內政）、吳育昇（國-北縣-內政召委）

等6位委員提出地制法第四、七條條文修正案，㉖ 除了爭取到其他46位在野黨

委員支持外，㉗ 提案人之一的吳育昇委員同時還是內政委員會當期召委，本案

在提出後1個月內即排入委員會審查。2006年12月18日下午，立法院內政、法

制委員會聯席審查本案，由輪值召委蔡豪擔任主席，會議中他提出針對臺北縣

爭取準用直轄市一案將拜會行政院長蘇貞昌並要求表態，以此增加向行政院施

壓的力道：

㉕ 其中有條件改制的縣（市）包括臺北縣、桃園縣、臺中縣、臺中市和彰化縣等5個，民進
黨只守住臺南、高雄兩縣。

㉖ 立法院（2006）〈委員提案第7171號〉，案由：『本院委員蔡家福、吳志揚、吳育昇、
李鴻鈞、孫大千、林滄敏等52人，就人口聚居已達二百五十萬人以上之都會區，雖符合
地方制度法第四條所訂直轄市之要件，惟因考量升格直轄市之實質困難及行政效能之迫

切需求，故擬具「地方制度法第四條及第七條」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㉗ 其他四位主提案委員：吳志揚（國-桃縣-內政）、李鴻鈞（親-北縣-交通）、孫大千（國-
桃縣-司法）和林滄敏（國-彰縣-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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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是要提醒各位同仁，兩個禮拜後本席輪值時，本會會

發出公文，要求拜訪行政院，希望屆時關心此議題的委員同

仁一起前往拜訪行政院長，當然，也邀請周縣長一起來。蘇

院長畢竟當過台北縣長，我們有必要了解他對這件事情的看

法，以及行政院的看法（立法院，2007a:142）。

另外臺北縣長周錫瑋回憶2007年4月3日，內政召委蔡豪在所主持地制法第

四條修正案黨團協商，對於修正案大力支持的態度（蔡家福，2010:11），促使

協商結論能依照審查會意見通過（立法院，2007c:37）。這樣的結果明顯和上

述第五屆的情況大不相同，代表委員會召委對於某項法案支持與否的態度，能

夠影響法案進入黨團協商後的結果。另外，立法院第六屆第四會期在野黨於程

序和法制委員會共有2席召委佔全部的67%、執政黨召委1席佔33%。內政委員

會則是由國、民、無黨聯盟各有1席召委分佔33%，在野黨享有召委席次比的

優勢，蔡家福委員即發揮此一優勢並藉由在野黨「立法樞紐」的影響性掌控議

程。㉘

本文認為召委在議題支配的影響程度：地制法第四條提案的定量資料顯

示，沒有獲得召委連署或參與提案的失敗比例相當高，但這樣的結果並不足以

歸納並推論在其它法案部分，召委連署或提案與否的行為，能夠完全主導法案

最後的結果，在相關定性資料中，召委對於地制法第四條提案支持與否的態

度，明顯影響排入審查議程的時間及其過程，以及交付黨團協商的結果。顯示

有意發動遊說操動的參與者，透過常設委員會召委的權力獲取議題支配的優

勢。

㉘ 分別為程序委員會召委劉文雄（親-全國）、蔡錦隆（國-中市）、蔡啟芳（民-嘉縣）；內
政委員會召委吳育昇（國-北縣）、蔡豪（無-屏縣）、高建智（民-北市）；法制委員會召
委呂學樟（國-竹市）、雷倩（國-北縣）、陳金德（民-宜縣）（立法院，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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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案委員的策略投票行為

表四是提案委員縣（市）和提案策略的關聯表，提供我們了解提案縣

（市）和提案策略之間的關聯性，並檢視不同縣（市）的委員是否有策略合作

的跡證。第四屆立法院，臺北縣和桃園縣的區域立委提案策略以「準用」為

主，佔本屆地制法第四條修正案的57%；臺中市立委以「下修」佔43%。第五

屆立法院以桃園縣和臺中市的委員最為積極，此時以「下修」的方式居多，佔

本屆地制法第四條修正案的73%，這和行政院當時提出地制法修正案同樣也是

以「下修」的方向有所相關。

第六屆立法院，三縣（市）區域立委所提出的地制法第四條修正案，都以

「準用」為其修法主軸，顯見直接改制雖然能夠立即實現目標，但其成本太

高。此外，以臺北縣這種大選區的立委在面臨選制改變的壓力下，第六屆的提

案數與人次均有增加。委員提案主張（適用資格與類型）與屆期之關係以表五

呈現。在「適用資格」，第四屆、第五屆各為5次提案，第六屆增加為6次。在

全部16筆提案之中，「適用於縣」共有7次佔全部的44%；「適用於縣（市）」

表四　提案立法委員所屬縣（市）與策略關聯表

縣（市）別

屆期/適用類型
臺北縣 桃園縣 臺中市

其它縣

（市）

歷屆總計

次數 百分比

第四屆

準用

下修

3
/

1
/

  /
  3

/
/

  4
  3

  57%
  43%

小計 3 1   3 /   7 100%

第五屆

準用

下修

1
/

2
3

  /
  4

/
1

  3
  8

  27%
  73%

小計 1 5   4 1 11 100%

第六屆

準用

下修

5
/

2
/

  3
  /

1
/

11
  0

100%
    0%

小計 5 2   3 1 11 100%

縣（市）總計 9 8 10 2 29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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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9次提案佔全部的56%，表示提案委員有超過五成以上，希望修正案的適用

範圍能夠將縣（市）均含括在內，以爭取大多數委員的支持增加法案通過的機

會。「適用類型」的部分，「準用」共有12次佔歷屆全部提案的75%；「下修」

共有4次佔全部提案的25%，代表「準用」為大多數提案修法之方向。

2008年10月8日立法院的質詢中，第7171號提案人之一的吳志揚委員（國-

桃縣）說明「準用」做為主要策略的用意：

因為政府的動作太慢了，所以上屆內政委員會才會通過準

直轄市的規定……平心而論，這並不是正常的方法，其實

還蠻扭曲的。本來只要人口達到125萬人就可以升格，但因
沒有升格，委員基於選區發展需要、選區壓力，一定會找

出路……眾所周知，每個委員都有選區壓力，一定會為自

己的選區找出路，而直接準用直轄市規定……（立法院，

2008b:404）。

圖三以單維政策空間模型檢視立法院第六屆會期，蔡家福等委員提出第

7171號提案，民進黨政府與各黨派委員對於此案是否增訂準用直轄市之規定，

以及準用之縣其人口數上限的立場。國民黨（K）提出的版本是以250萬人為

表五　立法委員提案主張與屆期關聯表

屆期

判準
第四屆 第五屆 第六屆

歷屆總計

次數 百分比

適用資格

（提案數）

縣

縣（市）

3
2

2
3

2
4

  7
  9

  44%
  56%

小計 5 5 6 16 100%

適用類型

（提案數）

準用

下修

3
2

3
2

6
0

12
  4

  75%
  25%

小計 5 5 6 16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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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若標準太低，除臺北縣外另有桃園縣、臺中縣和彰化縣均有機會，此舉將

嚴重影響臺北縣向中央爭取補助直轄市預算的資源多寡，但此一位置偏離現狀

甚遠而使政治可行性較低。民進黨政府（D）則認為無修法之必要只需維持地

制法現行規定（SQ）即可（立法院，2007a:132-33），從距離上來看兩黨政策

偏好差異甚大，在審查討論的過程臺北縣和桃園縣的國、親兩黨委員，均發言

明確支持此項修正案（立法院，2007a:152-53；黃瑋菱，2009:233）。

從圖三的相對位置觀之，對K而言，委員會（C）修正為200萬人的位置稍

微往左偏離其理想點的距離，但卻比SQ來得更近而且不會違背達成準用直轄市

之期待效益，以D的立場來說，C的修正雖是向右偏離SQ，但也不敢完全反對

在野黨委員的提案。㉙ 修正後的內容，在單峰偏好且兩兩對決的假定條件下，

正好落在D、K立場的中間為朝野能夠接受的位置，因此本案通過審查並在提

送院會前交付黨團協商。㉚ 吳志揚委員（國-桃縣）在本案通過後的另一場會議

圖三　原直轄市規定（SQ）與提案準用之縣人口數位置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㉙ 當天審查會會議發言委員依序有：主席（召委）蔡豪、蔡家福、雷倩、林鴻池、郭素
春、鄭金玲、羅明才、葉宜津（民-南縣-司法）、吳志揚、張慶惠等10位委員，趙永清
（民-北縣-內政）和陳朝龍（民-北縣-內政）兩位委員並沒有針對本案發言表示意見的紀
錄（立法院，2007a:131-53）。

㉚ 審查會當天共有22位委員，提案若要通過則必須獲得12位委員的同意。其中在野黨委員
13位（國12親1）佔出席比59%、執政黨7位佔出席比32%、無黨籍2位佔出席比9%（立法
院，2007b:161），本案連署委員則佔在野黨出席委員的75%、出席總數的45%（立法院，
2006, 2007a: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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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內政部有關中央補助準用直轄市之縣的預算時談到，反映出桃園縣委員對

於「準用」方式會產生支持的動機：

大家之所以那麼急著讓縣市升格，有幾個原因，以鄰近台北

市的桃園縣來講，現在的人口有一百九十多萬，馬上就要突

破200萬，實際上住在桃園縣的人大概已經有250萬，如果以
現有的條文來看，桃園縣已經符合升格的條件，……我們要

看看台北縣得到什麼樣的待遇……如果你們能解決台北縣這

些問題，我們桃園縣只要請里長勸導那些住在桃園戶籍卻設

在台北的人，把戶籍遷到桃園縣，馬上就可以達到200萬人
的門檻……（立法院，2007d:331-32）。

從發言紀錄和表四策略關聯表的數據來看，提案委員確實以效用極大化、

推動成本低和政治可行性高為其準繩。另從表中資料亦能釐清上述三縣（市）

歷屆委員提案策略的方向與態度，就臺北縣立委而言，「準用」為最有利選

擇，故始終以此方式為主；臺中市委員以「下修」為其偏好的選項，且毋須觸

及複雜敏感的縣（市）合併問題；桃園縣立委同樣以「準用」居多。此外，第

六屆（t3）國民黨提案人次的增加，也和該黨於2005年贏得臺北縣長選舉的時

機點相吻合。

綜上，本文歸納出北、桃兩縣委員建立最小勝利聯盟的三點動機：㉛ 第

一，雙方策略偏好的立場接近因此相互合作的可能性高；第二，為了建立一個

「本小利大」的最小勝利聯盟（MWC），臺北縣願意接受以200萬人為標準藉

以獲取桃園縣的支持，此舉可減少競逐資源分配的對手、也不會影響到臺北縣

的利益，同時未來短期內桃園縣亦可獲益；㉜ 第三，對於未來有意角逐桃園縣

㉛ 立法院第六屆第四會期內政委員會21位委員當中，臺北縣籍委員為吳育昇、蔡家福、李
慶華、趙永清和陳朝龍共5位，桃園縣籍委員為朱鳳芝、吳志揚、彭紹瑾共3位，以上合
計8位佔委員會38%，若再加上蔡豪委員支持此案，則比例達到43%。兩位召委再加上超
過三分之一的人數，臺北縣和桃園縣委員在當屆期內政委員會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㉜ 蔡家福委員在本項修正案獲得三讀通過時發言提及：「除了地方制度法的修正外，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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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立委而言，這是必須好好把握向選民提出願景並展現政績的機會。

三、朝野參與者透過黨團協商進行議題面向操縱

關於「政黨立場」的差異，表六以提案人次呈現委員所屬黨籍與屆期的關

聯。第四屆國民黨委員共有4人次、親民黨委員2人次提案，民進黨則是由臺北

縣政府委託黨團提案，無黨籍委員有1人次提案。第五屆國、親兩黨委員各有6

人次和5人次提案，無黨籍委員亦有1人次提案；民進黨和台聯則沒有提案。第

六屆國民黨委員共有9人次參與提案，親民黨和民進黨則分別各有1人次提案，

台聯則是以黨團名義提案。在全部16筆共32人次的提案之中，國民黨委員共有

19人次佔全部的60%；民進黨團和委員分別共2人次佔全部的6%；親民黨籍委

員共有8人次提案佔全部的25%，台聯黨團提案1次佔全部的3%，無黨籍委員

有2人次佔6%。從黨籍委員的提案人次來看，國、親兩黨提案的人次比例高達

還有準直轄市法的配套措施，而內政委員會在審查這些法案時，則是由本席主導，包括

吳育昇委員、吳志揚委員在內，一起代表國民黨黨團推動地方制度法第四條及第七條的

修正及準直轄市法的通過……在朝野協商的過程中，大家最後達成的共識就是把人口250
萬人降為人口200萬，而目前全台灣23個縣市，第一個達到準直轄市標準的是台北縣，
目前桃園縣的人口有193萬人，如果中央政府沒有提出很合理的行政區域劃分法，相信
桃園縣兩年後應該也可以適用準直轄市法……」（立法院，2007c:43）；另外在黃瑋菱
（2009:230）的訪談中，受訪者G（國民黨台北縣籍立法委員）也承認當時爭取桃園縣的
支持是一種策略手段。

表六　提案委員所屬黨籍與屆期關聯表

屆期

判準

第四屆

(t1)
第五屆

(t2)
第六屆

(t3)
歷屆總計

次數 百分比

提案委員

所屬黨籍

（人次）

國民黨

民進黨

親民黨

台　聯

無黨籍

4
1
2
0
1

  6
  0
  5
  0
  1

  9
  1
  1
  1
  0

19
  2
  8
  1
  2

  60%
    6%
  25%
    3%
    6%

小計 8 12 12 32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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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顯見在野黨對此議題表現積極提案的態度與執政黨有所差別，同時也希

望藉由立法院席次優勢影響行政院對於改制議題的態度。

2006年9月立法院第六屆第四會期開議後，朝野因國務機要費、黨產公投

以及中選會組織法草案等議題相互齟齬不斷，其中歧見最大的法案為中選會組

織法草案，進而導致2007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首次未能在立法院法定會期內

通過的情形（林政忠，2007）。選會法案的爭議在於，國、親兩黨主張中選會

委員應按政黨比例組成，避免2004年執政黨利用「公投綁大選」的事件再次重

演，所以採取中選會草案和總預算審查「綁」在一起的策略以迫使執政黨讓步

（陳志平，2007）。民進黨與台聯認為，中選會依政黨比例組成已侵犯到閣揆

人事權，總預算攸關國計民生不應與政治歧異性高的中選會法案相提並論，因

此反對兩者相互連結（何明國，2007；謝偉姝，2007a）。

圖四代表朝野對於總預算案的立場位置，台聯（t1）和民進黨（d1）在此

單維面向的左邊，同時台聯支持總預算的程度高於民進黨。㉝ 無黨聯盟（n1）

位於中間，視朝野兩黨所開出的條件決定是否合作，國民黨（k1）和親民黨

（p1）則是位於右邊與執政黨立場不同。以雙方在立法院的席次比觀之，
㉞ 

民、台兩黨佔45.89%、國、親兩黨擁有過半的50.22%已達至最小勝利聯盟規

圖四　朝野政黨對於2007年總預算案立場位置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㉝ 民進黨利用國民黨延宕總預算案的事件，做為2008年立委和總統大選的批判議題（鄭任
汶，2007）。

㉞ 國民黨35.11%、民進黨39.56%、親民黨15.11%、台聯5.33%（政大選研中心，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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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但總預算案連帶中選會等其它法案都因朝野歧見太大而遭到擱置，使得國

會僵局延續到2007年2月的第五會期。

第五會期開議後，朝野法案優先目標依舊沒變，為化解歧見立法院長王

金平多次邀集朝野黨團就總預算案、中選會草案和軍購特別預算等歧見議題

進行包裹協商（楊昇儒、王正寧，2007）。時地制法第四條修正案已通過黨團

協商，若按立法院議事日程，地制法第四條修正案已排定於5月4日第11次院會

會議討論事項的第14案（立法院，2007g:62-63）。周錫瑋縣長盱衡當時立院態

勢，因而提出變更立院議程的策略，他認為：

由於立院該會期已接近尾聲，許多法案要急著通過，但我看

了議程發現到當天審查第3案時，藍綠立委恐怕就會因為立
場不同而發生爭執，而導致後面的幾個法案都無法進行，地

制法修正排到14案肯定是無法討論到，這麼一來不知要拖到
什麼時候，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變更議程（蔡家

福，2010:12）。

圖五是分析朝野協商地制法第四條準用案的立場位置，對於國民黨於協商

中要求變更議程即等於改變現狀的提議，此時無黨聯盟（n2）和國（k2）、親

（p2）兩黨的理想點趨近，並位於右側代表三者立場相近；以往大多與民進黨

結盟的台聯（t2），此時已明確在協商中轉為支持國、親兩黨，處於中間靠右

的位置，使民進黨（d2）依靠台聯和部分無黨籍委員而勉強維持朝野平衡的防

圖五　朝野政黨對地制法第四條準用案偏好位置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Vol. 12, No. 1 / March 2015

88  《臺灣民主季刊》第十二卷，第一期 (2015年3月)

線隨即失守。㉟

根據黃瑋菱（2009:240）的訪談資料，受訪者說明當時民進黨政府的立

場：㊱

那時候黨團就有提出說周錫瑋這個案子已經到了最後關頭，

所以最後我們協調會報就確定一個態度，他問說行政院怎麼

樣，我們就說我們的態度就是不積極背書，但我們也不會去

杯葛……政黨朝野協商就過了……但至少民進黨沒有以整體

立場去反對。

民進黨的態度是不完全贊成也不完全反對，㊲ 因此位置在左邊但稍微趨近

中間。2007年5月4日上午，院會採「口頭表決」之方式在「全體無異議」的情

況下，完成地制法第四條、第七條條文修正案。立委吳育昇提到（立法院，

2007c:44）：

記得上會期本案提出時，民進黨企圖杯葛……到今天早上為

止，台聯依然想用中央政府總預算來綁本案……於此同時，

民進黨還兵分兩路，行分化策略，也就是台北縣立委贊成，

㉟ 本文認為台聯和無黨聯盟態度的變動，是為了回應第七屆立委選舉新制所帶來的影響。
選制變革對於各政黨都是全新挑戰，民、國兩黨著眼於新制選舉能囊括更多席次，黨內

開始倡議2008年立委與總統選舉二者合併舉行的主張，但對親民黨和台聯黨而言，憂心
小黨在新制選舉會被國、民兩大黨夾殺而邊緣化，故而對立委與總統選舉合併舉行持保

留態度，這又以台聯反對立場最為明顯，因此與民進黨的關係改採視議題而定的權變策

略。此外，國民黨同意在5縣（市）選區禮讓給無黨聯盟，以繼續維繫雙方在立法院的合
作關係（台灣團結聯盟，2007；自由時報電子報，2007；陳怡如，2007）。

㊱ 受訪者I（前台北縣副縣長、前政務委員）。
㊲ 本文逐一比對議事錄後發現，原定討論事項共有64案，經黨團協商變更議程之後，5月

4日當天院會討論事項共有25案，其中和原定議事日程相同的只有6個法案，變更比例
高達93.75%，剩下的19案為各黨委員針對特定事件或議題所提出的決議案（立法院，
2007f:46-58; 2007g:52-81）。另外有趣的是，原本64案討論事項之中包含中選會案和2007
年總預算案，但是總預算反而不在朝野協商後的新議程之內，證明民進黨對於總預算延

宕有其策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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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黨鞭柯委員建銘代表民進黨中央及行政院持反對意見，

甚至意圖採用台聯策略，逼國民黨先通過中央政府總預算再

通過本案。

圖六係朝野經黨團協商而產生地制法第四條修正案與2007年總預算案的連

結關係，並形成新的2維決策空間，在此平面四黨一派共產生5個理想點，分別

代表民進黨〔D（d1, d2）〕、台聯〔T（t1, t2）〕、無黨聯盟〔N（n1, n2）〕、國民

黨〔K（k1, k2）〕和親民黨〔P（p1, p2）〕，點的大小代表該黨席次多寡。以議

事結構的部分探討此2維面向，假設立法院沒有黨團協商機制，原本總預算案

及地制法第四條修正案的表決結果會產生四種可能情況的組合：

1.〔總預算通過、地制法第四條修正案通過〕；

2.〔總預算通過、地制法第四條修正案不通過〕；

3.〔總預算不通過、地制法第四條修正案通過〕；

4.〔總預算不通過、地制法第四條修正案不通過〕。

第2種情況是民（D）、台（T）期望的結果；反之，國（K）、親（P）和

圖六　地制法準用案與總預算連結後2維決策空間的理想點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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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N）則希望第3種情況。以席次比而言，應該是在野黨「贏者全拿」。以倒

推邏輯觀之，經過黨團協商之後形成了第1種情形，亦即朝野「各取所需」的

結果。雖然第2種情況合乎民（D）、台（T）兩黨的期望，但是屬於臺北縣選

區的黨籍立委卻可能要面臨選民反彈的代價，而且蘇貞昌內閣也沒有立場反

對。㊳ 其次，第3種情況看似在野黨勝利，可總預算不通過，卻會導致臺北縣

在內的國民黨執政縣（市）可能無法獲得當年度中央政府補助款的衝擊。倘若

是第4種情況，則會使朝野兩敗俱傷。

在黨團協商的機制下，當國民黨（K）於協商時提出變更議程的要求，作

為「否決者」之一的台聯（T）自然也能以總預算案做為交換的條件，經過黨

團協商產生議題連結後的院會決策空間，反成為2維議題面向而非單維穩定的

狀態，使參與者有機會去扭轉原本不利的局面。院會表決只是按照上述已經

完成議題交換的共識來投票，因此黨團協商機制是立院參與者開啟議題面向

操縱的重要工具。其次，從各黨政策理想點距離析之，㊴ 以國、親和無黨聯盟

（N）的立場來看，KT<KD<PT<PD、NT<ND代表國（K）、親（P）、無（N）和

台（T）在此二維面向的理想點，比國（K）、親（P）、無（N）和民（D）的

距離來得近。從「獲利轉換」而言，當台聯提出以總預算為交換地制法準用案

通過的條件時，國（K）、親（P）考慮到中選會案已引發民（D）、台（T）的

激烈抗爭，若不讓步則地制法準用案恐因議事癱瘓而屆期不續審，並增加協商

的成本，這樣的情況非國、親立委樂見，因此總預算通過的可能性便增加：

當時有幾個大案子，向中央政府總預算、中選會組織法，列

入同一次院會的議程裡，因為那案子只要沒處理過，它會一

直留在那裡……，只剩中選會組織法沒過，因為那是意識形

㊳ 黃瑋菱（2009:208, 233）受訪者C（民進黨前台北縣籍立法委員）訪談逐字稿；受訪者H
（國民黨台北縣黨部主委、前台北縣籍立法委員）訪談逐字稿。

㊴ 圖六當中各政黨政策理想點的位置與距離均為示意之方式呈現，並無經驗資料之依據，
作者感謝審查人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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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作祟，所以它還是沒辦法過。㊵

另外，以民進黨的立場而言，DT<DK意謂民（D）、台（T）兩黨的理想點

比民（D）、國（K）的距離更加接近，所以台（T）提出的策略對民（D）同

樣有利，因此能夠不反對地制法準用案，藉以換取總預算案的通過，做為關鍵

少數之一的台聯（T），此時所要思索的是如何在此決策空間獲得最佳效益，立

委廖本煙（台-北縣）強調本案與總預算案的關聯性（立法院，2007c:41）：

今天難得看到朝野和諧的氣氛，讓地制法能順利通過。……

不過，本席必須重申，總預算不過，對北縣也是一大傷害。

因為總預算中預計撥給北縣的補助款高達117億元……拜託
所有的國親委員們能讓總預算順利過關……。

雖然台（T）願意支持國（K）提出的地制法第四條修正案，但並不同意

在野黨延宕總預算案的做法（楊昇儒，2007），此2維空間來看，國（K）、親

（P）再加上無盟（N）委員已超過最小勝利聯盟的規模（>50%），台（T）若

再加入對於聯盟的效用分配只是有損無益。然而，台（T）也不完全認同執政

黨的施政情況（林河名，2007），上述新的決策空間最為有利之策略，就是依

議題需求和效用多寡來決定與那一黨合作，若國（K）、親（P）堅持延宕總預

算案，等於理想點持續往右上方移動，此時台（T）與國（K）、親（P）合作

的效用將隨距離增加而減少。假設民（D）依然反對地制法準用案而影響到總

預算案，等於往右下方偏移，則台（T）、民（D）合作效用亦將隨距離增加而

減少。

換言之，台（T）必須以地制法準用案做為牽制民（D）、國（K）、親

（P）並交換總預算通過的籌碼，使之不至於偏離太遠而損及效用。政治折衝

本來就是「妥協和交換」（give & take）的過程，由於朝野雙方各自都有可以

㊵ 黃瑋菱（2009:217）受訪者E（國民黨立院黨團內政委員會幹部）訪談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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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步」和想要「得到」的部分，黨團協商機制提供議題面向操縱的機會。對

民（D）來說，相較總預算案的重要性，地制法第四條修正案是可以「讓步」

的部分；㊶ 以國（K）、親（P）而言，延宕總預算已欠缺正當性，連帶增加黨

團協商的成本並影響國民黨執政的縣（市），㊷ 因此總預算做為可以「讓步」

的條件，同時也能降低外界對於在野黨阻擋總預算案的負面衝擊（黃國樑、王

正寧，2007），換取地制法第四條修正案的通過，而總預算也終於在2007年6月

15日晚間獲得三讀通過（立法院，2007e）。

伍、研究發現與討論

綜觀地制法第四條修正案與其它法案或年度總預算相較，其政治爭議性、

媒體曝光度或話題性遠不及於其它，在立法院盈千累萬的提案中，地制法第四

條修正案的數目比重亦不高，但修法後對於我國府際關係和區域政經發展卻有

重大影響。㊸ 而在修正的過程中，相關議題成為2000年總統候選人陳水扁的競

選政見、2001年蘇貞昌競選臺北縣長連任的訴求、2005年縣（市）長選舉民、

國兩黨相互交鋒之標的，同時2005年修憲後第七屆立委選制的改變，增加臺北

縣、桃園縣等大選區立委的競爭程度與危機感而積極推動修正地制法，㊹ 因此

牽動參與者施展遊說操控的策略。本文以因果過程追蹤之個案敘事，藉由賽局

㊶ 黃瑋菱（2009:208, 217）受訪者C（民進黨前台北縣籍立法委員）訪談逐字稿；受訪者E
（國民黨立院黨團內政委員會幹部）訪談逐字稿。

㊷ 在2007中央總預算案中，地方縣（市）受到影響的有511億，其中臺北縣為51.5億元占最
大宗（謝偉姝，2007b）。

㊸ 2007年10月1日起臺北縣準用直轄市規定後，雖然得以在人事權、機關組織權與統籌分配
稅款比照北、高兩直轄市，但諸如勞、健保費負擔比例、縣內29個鄉（鎮、市）是否改
制為區，以及其他府際權責劃分等問題並未獲得解決，反而因「準用」範圍模糊不明與

法律不確定性之故，造成臺北縣與中央之間發生多次爭端，如臺北縣政府調陞140位警察
人事案以及勞、健保費欠費款項的強制執行，讓周錫瑋縣長發出「準直轄市還是不如直

轄市」的感嘆（周錫瑋，2009）。
㊹ 黃瑋菱（2009:215）受訪者E（國民黨立院黨團內政委員會幹部）訪談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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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形式模型分析參與者的策略互動，所得研究發現如下：

第一，參與者透過委員會召委得以發揮「議題支配」的影響力。提案是否

獲得召委支持則會左右提案進入黨團協商後的結果，並反映在「議程安排」、

「審查過程」和「交付黨團協商」等三部分。從歷屆提案是否獲得召委支持的

統計數據，以及委員對於議程排定的發言紀錄發現，蔡家福等委員的提案獲得

內政委員會兩位召委的支持，能夠在提案不到一個月內即排入審查議程並順利

通過，進入黨團協商也獲得召委的大力支持。相較於第五屆地制法修正案提出

後隔一年以上才得以排入委員會議程，而審查過程之中提案內容也未能獲得召

委認同，最後未能通過黨團協商並復因屆期不續審而失效。因此議題支配實為

遊說操控的先決條件，常設委員會召委扮演關鍵核心之角色。

第二，由於委員策略投票行為並不容易觀察和測量（Riker, 1986:90），因

此需要從分析「提案內容」和「發言紀錄」著手以釐清委員之間是否因立場

相近而有合作的機會，和是否以期待效用大、推動成本低和政治可行性高為提

案策略依據。復因本案具有分配政策效果，所以提案委員有無建立「最小勝利

聯盟」排除其它潛在的競爭對手？從16筆提案的敘述統計資料，以及立法院公

報委員的相關發言紀錄證實，委員確實有來自於選區的壓力以及可行性高低的

考量而提出修正案。臺北縣籍立法委員也利用準用人口的門檻，爭取和桃園縣

籍立委策略合作，並排除了準用之後可能會瓜分中央補助財政資源的其它縣

（市），建立本小利高的最小勝利聯盟。

第三，黨團協商提供議題面向操縱的機會，使有意發動的參與者能夠以否

決者之角色和利用獲利轉換的方式以影響院會決策。雖然準用事項最早係由民

進黨所提出，然在現實政治利益和地方制度總體發展的考量而轉趨保守，當國

民黨發動變更議程之際，同時也為地制法準用案和總預算案開啟議題連結的契

機。由於朝野雙方對於上述兩案的立場不同，所以在黨團協商階段提供彼此所

需的交換條件。本文從「否決者」和「獲利轉換」的觀點討論，為什麼席次多

的政黨願意和席次少的政黨協商之意願與動機，此為過去文獻並未觸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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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採取共識決方式的黨團協商使參與者能夠不因席次多寡之限得以進行面向

操縱，讓彼此達成法案或利益的補償與交換，就得以改變原定之議事程序及法

案審查內容，反而增加院會決策的不確定性，促使遊說操控的效應能夠發揮作

用。

綜上，本文認為第四屆的參與者，因受到國民黨在立法院多數席的結構性

因素影響，致使難以發動遊說操控爭取其他參與者的支持；第五屆的參與者雖

然是在「三黨不過半」的情況之下，但是提案並未獲得召委支持，無法爭取議

題支配權，同時參與者各自行動並沒有形成策略結盟的關係；第六屆的參與者

不僅利用召委掌握議題支配，同時與其他委員相互合作，利用黨團協商的機會

爭取法案通過，因此本文的假設獲得驗證而成立。

本研究分析個案的過程另發現值得後續深入探究的問題：關於委員會召委

影響力的研究，本文認為之後可檢視立法院歷屆進入二讀的法案中，召委有無

擔任提案人或連署人之比例，以測量召委在委員會和黨團協商之中對於法案的

實質影響力，這是除了從委員資深程度、專業能力和選區利益之外，觀察召委

的影響程度另一種指標。由於立法院第六屆朝野黨團協商並無公開資料記錄其

過程，因此本文無法確知在地制法第四條修正案送交朝野協商的過程中，雙方

是否確實有某些議題交換的共識，只能就事後的結果去推論分析，正好與Riker

（1986）所言相同，僅能事後找尋相關的蛛絲馬跡。從立法院第七屆開始，朝

野協商已有詳細記錄刊載於立法院公報，實有助於研究者後續深入探索並檢視

正負面影響。最後，國會立法為民主決策過程之重要環節，遊說操控能夠以解

釋性的架構與觀點，理解在集體決策場域之中不同政策立場的利害關係人，如

何經由制度施展策略達成目的，並呈現出制度賦予參與者的機會與限制。同時

透過敘事分析釐清個案的脈絡並探討其因果關係，對於未來關於國會決策議題

或政策案例的研究，提供另一種參考運用的分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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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6-
2、

6-
3、

6-
4、

6-
5、

6-
6

下
修

4-
3、

4-
4；

5-
2、

5-
3

提
案
委
員
對
於
地
制
法
第
四
條
修
正
內
容
，
其
適
用

資
格
是
以
縣
或
縣
（
市
）
均
適
用
的
哪
一
種
？

縣
4-

1、
4-

2、
4-

5；
5-

1、
5-

5；
6-

1、
6-

2

縣
（
市
）

4-
3、

4-
4；

5-
2、

5-
3、

5-
4；

6-
3、

6-
4、

6-
5、

6-
6

策
略
投
票

SV
提
出
地
制
法
第
四
條
修
正
案
的
委
員
屬
於
哪
一
個
縣

（
市
）
？

 

臺
北
縣

4-
1(

1)
、

4-
2(

1)
、

4-
5(

1)
；

5-
1(

1)
；

6-
1(

3)
、

6-
2(

2)

桃
園
縣

4-
2(

1)
；

5-
2(

2)
、

5-
3(

1)
、

5-
4(

1)
、

5-
5(

1)
；

6-
1(

2)

臺
中
市

4-
2(

1)
、

4-
3(

1)
、

4-
4(

1)
；

5-
2(

1)
、

5-
3(

2)
、

5-
4(

1)
；

6-
3(

1)
、

6-
5(

1)
、

6-
6(

1)

其
它

5-
3(

1)
；

6-
1(

1)

面
向
操
縱

M
D
提
出
地
制
法
第
四
條
修
正
案
的
委
員
屬
於
哪
一
個
政

黨
？

國
民
黨

4-
2(

2)
、

4-
4(

2)
；

5-
2(

3)
、

5-
3(

1)
、

5-
4(

1)
、

5-
5(

1)
；

6-
1(

5)
、

6-
2(

2)
、

6-
3(

1)
、

6-
6(

1)

民
進
黨

4-
1(

1)
；

6-
5(

1)

親
民
黨

4-
3(

1)
、

4-
5(

1)
；

5-
1(

1)
、

5-
2(

1)
、

5-
3(

2)
、

5-
4(

1)
；

6-
1(

1)

台
聯

6-
4(

1)

無
黨
籍

4-
2(

1)
；

5-
3(

1)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

註
：
表
格
中
數
字

X
-Y

 (Z
) 代
表
屆
期

-提
案
編
號
，
括
弧
內
代
表
縣
（
市
）
及
各
黨
人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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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
第
四
屆
到
第
六
屆
立
委
修
正
《
地
方
制
度
法
》
第
四
條
提
案
文
書

第
四
屆
（

19
98

-2
00

1）

編
號
、
時
間
、
提
案
號

與
提
案
委
員

案
由
要
旨
摘
錄

修
正
條
文
草
案

提
案
與
相
關
縣
（
市
）

連
署
委
員

*

4-
1/

19
99

/1
11

6
委
員
提
案
第

27
13
號

民
進
黨
團

為
平
衡
直
轄
市
與
人
口
密
集
縣
市

之
資
源
分
配
，
落
實
憲
法
上
平
等

原
則
，
提
升
地
方
行
政
效
率
，
特

提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4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適
用
於
縣
）

縣
人
口
聚
居
達
一
定
數
額
以
上
，

未
改
制
為
直
轄
市
前
，
於
第

34
條
、
第

54
條
、
第

55
條
、
第

62
條
、
第

66
條
及
第

67
條
關
於
直
轄

市
之
規
定
，
準
用
之
。

臺
北
縣
政
府
委
託
提
案
；
民
進
黨
籍
臺

北
縣
選
區
委
員
共
有

9位
：
李
文
忠
、

周
伯
倫
、
張
清
芳
、
周
慧
瑛
、
陳
景

峻
、
李
應
元
、
周
雅
淑
、
王
兆
釧
、
賴

勁
麟

4-
2/

19
99

/1
21

0
委
員
提
案
第

27
74
號

朱
鳳
芝
（
國

-桃
縣
）

林
志
嘉
（
國

-北
縣
）

謝
啟
大
（
無

-中
市
）

為
平
衡
直
轄
市
與
人
口
密
集
縣
市

之
資
源
分
配
，
落
實
憲
法
上
平
等

原
則
，
提
升
地
方
行
政
效
率
，
特

提
「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4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
適
用
於
縣
）

縣
人
口
聚
居
達

12
5萬
人
以
上
，

未
改
制
為
直
轄
市
前
，
於
第

34
條
、
第

54
條
、
第

55
條
、
第

62
條
、
第

66
條
及
第

67
條
關
於
直
轄

市
之
規
定
，
準
用
之
。

臺
北
縣
：
羅
福
助
、
陳
宏
昌
、
韓
國

瑜
、
劉
盛
良

臺
中
縣
：
徐
中
雄

彰
化
縣
：
黃
明
和

4-
3/

20
00

/0
62

0
委
員
提
案
第

30
70
號

沈
智
慧
（
親

-中
市
）

跨
黨
連
署

有
鑑
於
「
地
方
制
度
法
」
對
於
直

轄
市
設
置
標
準
過
高
，
…
…
升
格

設
置
標
準
確
有
必
要
修
正
，
以
符

實
況
，
特
擬
定
「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4條
」
修
正
案
（
適
用
於
縣
、

市
）

人
口
聚
居
達

10
0萬
以
上
，
且
在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及
都
會
區
域

發
展
上
，
有
特
殊
需
要
者
，
得
設

直
轄
市
。

臺
北
縣
：
李
慶
華
、
周
錫
瑋
、
周
伯

倫
、
郭
素
春

桃
園
縣
：
邱
創
良
、
鄭
金
玲
、
朱
鳳
芝

臺
中
市
：
黃
義
交

臺
中
縣
：
劉
松
藩

彰
化
縣
：
謝
章
捷
、
陳
朝
容

臺
南
縣
：
葉
宜
津
、
王
幸
男

*召
委
營
志
宏
為
連
署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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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
時
間
、
提
案
號

與
提
案
委
員

案
由
要
旨
摘
錄

修
正
條
文
草
案

提
案
與
相
關
縣
（
市
）

連
署
委
員

*

4-
4/

20
00

/0
62

7
委
員
提
案
第

31
01
號

盧
秀
燕
（
國

-中
市
）

蔡
鈴
蘭
（
國

-不
分
區
）

跨
黨
連
署

鑒
於
政
府
長
期
重
南
北
輕
中
部
，

影
響
中
部
之
地
方
產
經
發
展
甚

鉅
，
為
加
速
台
中
市
升
格
為
院
轄

市
事
宜
，
以
期
早
日
實
現
台
中
市

民
多
年
願
望
，
…
…
爰
擬
具
「
地

方
制
度
法
」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適
用
於
縣
、
市
）

人
口
聚
居
達

10
0萬
以
上
，
且
在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及
都
會
區
域

發
展
上
，
有
特
殊
需
求
之
地
區
，

得
設
直
轄
市
。

臺
北
縣
：
廖
學
廣
、
李
文
忠
、
李
顯

榮
、
羅
明
才
、
郭
素
春
、
陳
宏
昌
、
趙

永
清
、
周
錫
瑋
、
李
嘉
進
、
劉
盛
良
、

蔡
家
福
、
周
雅
淑

桃
園
縣
：
呂
新
民
、
鄭
金
玲
、
邱
垂

貞
、
朱
鳳
芝

臺
中
市
：
蔡
明
憲

彰
化
縣
：
謝
章
捷
、
謝
言
信
、
黃
明
和

臺
南
縣
：
方
醫
良
、
宋
煦
光
、
周
五

六
、
黃
秀
孟

高
雄
縣
：
鍾
紹
和
、
吳
光
訓

*召
委
楊
仁
福
、
戴
振
耀
為
連
署
人

4-
5/

20
00

/0
70

4
委
員
提
案
第

31
33
號

李
慶
華
（
親

-北
縣
）

為
使
直
轄
市
及
縣
（
市
）
之
設

置
、
廢
止
切
實
可
行
，
需
增
訂
相

關
程
序
規
定
，
特
提
出
「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4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適
用
於
縣
）

人
口
聚
居
達

12
5萬
以
上
，
且
在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及
都
會
區
域

發
展
上
，
有
特
殊
需
要
者
，
得
設

直
轄
市
。
縣
符
合
前
項
規
定
，
未

改
制
為
直
轄
市
前
，
得
準
用
第

34
條
、
第

54
條
、
第

55
條
、
第

62
條
、
第

66
條
、
及
第

67
條
關
於
直

轄
市
之
規
定
。

臺
北
縣
：
李
嘉
進
、
蔡
家
福
、
周
錫

瑋
、
羅
福
助

桃
園
縣
：
呂
新
民
、
陳
根
德

臺
中
市
：
沈
智
慧

臺
中
縣
：
馮
定
國
、
楊
瓊
瓔

彰
化
縣
：
黃
明
和
、
陳
朝
容
、
謝
章
捷

臺
南
縣
：
周
五
六

高
雄
縣
：
蕭
金
蘭
、
鍾
紹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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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屆
（

20
01

-2
00

4）

編
號
、
時
間
、
提
案
號

與
提
案
委
員

案
由
要
旨
摘
錄

修
正
條
文
草
案

提
案
與
相
關
縣
（
市
）

連
署
委
員

*

5-
1/

20
02

/0
30

5
委
員
提
案
第

37
98
號

李
慶
華
（
親

-北
縣
）

為
使
直
轄
市
及
縣
（
市
）
之
設

置
、
廢
止
切
實
可
行
，
需
增
訂
相

關
程
序
規
定
，
特
提
出
「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4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適
用
於
縣
）

人
口
聚
居
達

12
5萬
以
上
，
且
在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及
都
會
區
域

發
展
上
，
有
特
殊
需
要
者
，
得
設

直
轄
市
。
縣
符
合
前
項
規
定
，
未

改
制
為
直
轄
市
前
，
得
準
用
第

34
條
、
第

54
條
、
第

55
條
、
第

62
條
、
第

66
條
、
及
第

67
條
關
於
直

轄
市
之
規
定
。

臺
北
縣
：
李
鴻
鈞
、
周
錫
瑋
、
鄭
志

龍
、
林
德
福
、
鄭
三
元

桃
園
縣
：
孫
大
千
、
鄭
金
玲

臺
中
市
：
黃
義
交
、
沈
智
慧

彰
化
縣
：
謝
章
捷

高
雄
縣
：
趙
良
燕
、
鍾
紹
和

*召
委
章
孝
嚴
為
連
署
人

5-
2/

20
02

/0
31

9
委
員
提
案
第

38
22
號

盧
秀
燕
（
國

-中
市
）

朱
鳳
芝
（
國

-桃
縣
）

鄭
金
玲
（
親

-桃
縣
）

蔡
鈴
蘭
（
國

-不
分
區
）

跨
黨
連
署

針
對
現
行
地
方
制
度
法
對
直
轄
市

及
縣
（
市
）
之
設
置
有
若
干
不
符

合
時
宜
之
處
，
故
特
擬
具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4條
、
第

7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適
用
於
縣
、
市
）

人
口
聚
居
達

10
0萬
以
上
，
且
在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及
都
會
區
域

發
展
上
，
有
特
殊
需
要
者
，
得
設

直
轄
市

臺
北
縣
：
洪
秀
柱
、
李
嘉
進
、
鄭
三
元

臺
中
縣
：
楊
文
欣

彰
化
縣
：
陳
杰

臺
南
縣
：
郭
添
財

高
雄
縣
：
鍾
紹
和

*召
委
章
孝
嚴
為
連
署
人

5-
3/

20
02

/0
40

9
委
員
提
案
第

39
17
號

沈
智
慧
（
親

-中
市
）

蔡
豪
（
無

-屏
縣
）

黃
義
交
（
親

-中
市
）

朱
鳳
芝
（
國

-桃
縣
）

跨
黨
連
署

有
鑑
於
「
地
方
制
度
法
」
對
於
直

轄
市
設
置
標
準
過
高
，
…
…
直
轄

市
升
格
設
置
標
準
確
有
修
正
之
必

要
，
以
符
實
況
，
特
擬
定
「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4條
及
第

7條
」
修
正
案

（
適
用
於
縣
、
市
）

人
口
聚
居
達

10
0萬
以
上
，
且
在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及
都
會
區
域

發
展
上
，
有
特
殊
需
要
者
，
得
設

直
轄
市

臺
北
縣
：
洪
秀
柱
、
李
慶
華
、
林
德

福
、
鄭
余
鎮

桃
園
縣
：
邱
垂
貞
、
李
鎮
楠

臺
中
市
：
洪
昭
男

彰
化
縣
：
林
進
春
、
謝
章
捷
、
陳

  杰
臺
南
縣
：
李
俊
毅

高
雄
縣
：
趙
良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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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
時
間
、
提
案
號

與
提
案
委
員

案
由
要
旨
摘
錄

修
正
條
文
草
案

提
案
與
相
關
縣
（
市
）

連
署
委
員

*

5-
4/

20
03

/0
51

6-
4

委
員
提
案
第

49
82
號

鄭
金
玲
（
親

-桃
縣
）

盧
秀
燕
（
國

-中
市
）

希
透
過
地
方
制
度
法
條
文
之
修

正
，
引
進
「
準
直
轄
市
」
的
概

念
…
…
得
準
用
直
轄
市
之
人
事
組

織
及
財
政
規
模
，
…
…
特
提
出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4條
條
文
修
正
案

（
適
用
於
縣
、
市
）

人
口
聚
居
達

12
5萬
以
上
，
且
在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及
都
會
區
域

發
展
上
，
有
特
殊
需
要
者
，
得
設

直
轄
市
。
符
合
前
項
規
定
，
未
改

制
為
直
轄
市
前
，
得
準
用
第

34
條
、
第

54
條
、
第

55
條
、
第

62
條
、
第

66
條
及
第

67
條
關
於
直
轄

市
之
規
定
。

臺
北
縣
：
林
德
福
、
周
錫
瑋
、
李
嘉

進
、
柯
淑
敏
、
洪
秀
柱
、
蔡
家
福
、
陳

宏
昌
、
李
慶
華
、
李
鴻
鈞

桃
園
縣
：
朱
鳳
芝
、
孫
大
千

臺
中
市
：
沈
智
慧
、
黃
義
交

臺
中
縣
：
馮
定
國
、
楊
文
欣

彰
化
縣
：
陳
杰
、
游
月
霞
、
卓
伯
源
、

謝
章
捷
、
陳
進
丁
、
林
進
春

臺
南
縣
：
郭
添
財

高
雄
縣
：
陳
麗
惠
、
林
益
世
、
趙
良
燕

*召
委
林
春
德
為
連
署
人

5-
5/

20
03

/0
60

5
委
員
提
案
第

50
57
號

朱
鳳
芝
（
國

-桃
縣
）

跨
黨
連
署

有
鑑
於
台
灣
都
會
區
域
之
人
口
與

經
濟
發
展
迅
速
，

……
在
改
制
直
轄

市
前
，
得
準
用
直
轄
市
之
人
事
組

織
及
財
政
規
模
，

…
…
，
特
擬
具

「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4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
適
用
於
縣
）

縣
人
口
聚
居
達

12
5萬
人
以
上
，

在
改
制
為
直
轄
市
前
，
於
第

34
條
、
第

54
條
、
第

55
條
、
第

62
條
、
第

66
條
及
第

67
條
關
於
直
轄

市
之
規
定
，
準
用
之
。

臺
北
縣
：
周
錫
瑋
、
周
雅
淑
、
鄭
三

元
、
李
顯
榮
、
洪
秀
柱

桃
園
縣
：
彭
添
富
、
陳
根
德

臺
中
市
：
盧
秀
燕

臺
中
縣
：
楊
文
欣
、
楊
瓊
瓔

臺
南
縣
：
郭
添
財

高
雄
縣
：
陳
麗
惠
、
鍾
紹
和
、
趙
良

燕
、
林
益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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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屆
（

20
04

-2
00

8）

編
號
、
時
間
、
提
案
號

與
提
案
委
員

案
由
要
旨
摘
錄

修
正
條
文
草
案

提
案
與
相
關
縣
（
市
）

連
署
委
員

*

6-
1/

20
06

/1
12

4
委
員
提
案
第

71
71
號

蔡
家
福
（
國

-北
縣
）

吳
志
揚
（
國

-桃
縣
）

吳
育
昇
（
國

-北
縣
）

李
鴻
鈞
（
親

-北
縣
）

孫
大
千
（
國

-桃
縣
）

林
滄
敏
（
國

-彰
縣
）

就
人
口
聚
居
已
達

25
0萬
人
以
上

之
都
會
區
…
…
，
故
擬
具
「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4條
及
第

7條
」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適
用
於
縣
）

縣
人
口
聚
居
達

25
0萬
人
以
上
，

未
改
制
為
直
轄
市
前
，
於
第

34
條
、
第

54
條
、
第

55
條
、
第

62
條
、
第

66
條
、
第

67
條
及
其
他
法

律
關
於
直
轄
市
之
規
定
，
準
用

之
。

臺
北
縣
：
林
鴻
池
、
李
慶
華
、
李
顯

榮
、
雷
倩
、
洪
秀
柱
、
張
慶
忠

桃
園
縣
：
朱
鳳
芝

臺
中
市
：
盧
秀
燕
、
黃
義
交

臺
中
縣
：
楊
瓊
瓔

彰
化
縣
：
陳
杰
、
陳
朝
容
、
陳
秀
卿

高
雄
縣
：
鍾
紹
和

*召
委
吳
育
昇
為
提
案
人

6-
2/

20
07

/0
31

6
委
員
提
案
第

73
51
號

林
鴻
池
（
國

-北
縣
）

羅
明
才
（
國

-北
縣
）

跨
黨
連
署

鑑
於
台
灣
部
分
地
區
人
口
發
展
迅

速
，
…
…
人
口
數
雖
達
到
一
定

規
模
之
行
政
區
域
未
能
適
時
升

格
…
…
。
特
提
出
「
地
方
制
度

法
」
修
正
案
…
…
人
口
數
達

25
0

萬
人
以
上
之
縣
，
…
…
準
用
直
轄

市
之
規
定
（
適
用
於
縣
）

縣
人
口
聚
居
達

25
0萬
人
以
上
，

未
改
制
為
直
轄
市
前
，
於
第

34
條
、
第

54
條
、
第

55
條
、
第

62
條
、
第

66
條
、
第

67
條
及
其
他
法

律
關
於
直
轄
市
之
規
定
，
準
用

之
。

臺
北
縣
：
廖
本
煙
、
蔡
家
福
、
李
嘉

進
、
柯
淑
敏

桃
園
縣
：
陳
根
德
、
孫
大
千

臺
中
市
：
蔡
錦
隆

臺
中
縣
：
楊
瓊
瓔
、
徐
中
雄

彰
化
縣
：
陳
秀
卿

臺
南
縣
：
黃
偉
哲

高
雄
縣
：
趙
良
燕
、
林
益
世

6-
3/

20
07

/0
32

3
委
員
提
案
第

73
59
號

盧
秀
燕
（
國

-中
市
）

跨
黨
連
署

針
對
現
行
地
方
制
度
法
對
直
轄
市

及
縣
（
市
）
之
設
置
有
若
干
不
符

合
時
宜
之
處
，
故
特
擬
具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4條
、
第

7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適
用
於
縣
、
市
）

人
口
聚
居
達

12
5萬
人
以
上
之
地

區
，
未
改
制
為
直
轄
市
前
，
於
第

34
條
、
第

54
條
、
第

55
條
、
第

62
條
、
第

66
條
、
第

67
條
及
其
他
法

律
關
於
直
轄
市
之
規
定
，
準
用

之
。

臺
北
縣
：
吳
清
池
、
李
嘉
進

桃
園
縣
：
鄭
金
玲
、
陳
根
德
、
孫
大
千

臺
中
市
：
黃
義
交
、
蔡
錦
隆
、
謝
明
源

彰
化
縣
：
陳
秀
卿
、
林
滄
敏

高
雄
縣
：
趙
良
燕
、
林
益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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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
時
間
、
提
案
號

與
提
案
委
員

案
由
要
旨
摘
錄

修
正
條
文
草
案

提
案
與
相
關
縣
（
市
）

連
署
委
員

*

6-
4/

20
07

/0
52

5
委
員
提
案
第

75
00
號

台
灣
團
結
聯
盟
黨
團

為
加
速
都
市
均
衡
發
展
，
特
擬
具

「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4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使
以
達
聚
居

12
5萬
以

上
人
口
規
模
之
市
，
其
組
織
、
財

政
等
事
項
，
亦
得
準
用
地
方
制
度

法
關
於
直
轄
市
之
規
定
（
適
用
於

縣
、
市
）

人
口
聚
居
達

10
0萬
人
以
上
，
且

在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及
都
會
區

域
發
展
上
，
有
特
殊
需
要
之
地
區

得
設
直
轄
市
。
縣
人
口
聚
居
達

12
5萬
人
以
上
或
市
人
口
聚
居
達

10
0萬
人
以
上
，
未
改
制
為
直
轄

市
前
，
於
第

34
條
、
第

54
條
、
第

55
條
、
第

62
條
、
第

66
條
、
第

67
條
及
其
他
法
律
關
於
直
轄
市
之
規

定
，
準
用
之
。

第
六
屆
立
院
台
聯
黨
團
無
相
關
縣

（
市
）
委
員

6-
5/

20
07

/0
60

1
委
員
提
案
第

75
06
號

謝
明
源
（
民

-中
市
）

鑑
於
台
中
為
台
灣
省
第
一
大
都
市

人
口
發
展
迅
速
…
…
，
但
礙
於
現

行
法
之
規
定
，
未
能
適
時
升
格
，

將
影
響
未
來
地
方
發
展
與
造
成
行

政
上
之
瓶
頸
…
…
，
特
擬
具
「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4條
條
文
修
正
案

（
適
用
於
縣
、
市
）

人
口
聚
居
達

10
0萬
人
以
上
，
且

在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及
都
會
區

域
發
展
上
，
有
特
殊
需
要
之
地
區

得
設
直
轄
市
。
人
口
聚
居
達

10
0

萬
人
以
上
但
未
改
制
為
直
轄
市

前
，
準
用
本
法
及
其
他
法
律
關
於

直
轄
市
之
規
定
。

臺
北
縣
：
吳
秉
叡
、
王
淑
慧
、
林
淑

芬
、
黃
劍
輝
、
莊
碩
漢
、
趙
永
清

桃
園
縣
：
李
鎮
楠

臺
中
市
：
李
明
憲
、
何
敏
豪

臺
南
縣
：
黃
偉
哲

高
雄
縣
：
顏
文
章

*召
委
張
慶
惠
為
連
署
人

6-
6/

20
07

/0
60

1
委
員
提
案
第

75
25
號

蔡
錦
隆
（
國

-中
市
）

鑑
於
現
行
「
地
方
制
度
法
」
對
於

直
轄
市
設
置
標
準
過
高
，
…
…
對

符
合
原
升
格
條
件
之
縣
市
，
確
有

不
公
…
…
升
格
設
置
標
準
確
有
必

要
修
正
，
以
符
體
制
，
爰
擬
具

「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4條
」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適
用
於
縣
、
市
）

人
口
聚
居
達

10
0萬
人
以
上
，
且

在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及
都
會
區

域
發
展
上
，
有
特
殊
需
要
之
地
區

得
設
直
轄
市
。
縣
人
口
聚
居
達

20
0萬
人
以
上
或
市
人
口
聚
居
達

10
0萬
人
以
上
，
未
改
制
為
直
轄

市
前
，
於
第

34
條
、
第

54
條
、
第

55
條
、
第

62
條
、
第

66
條
、
第

67
條
及
其
他
法
律
關
於
直
轄
市
之
規

定
，
準
用
之
。

臺
北
縣
：
林
鴻
池
、
李
嘉
進
、
羅
明

才
、
張
慶
忠

桃
園
縣
：
孫
大
千
、
朱
鳳
芝

臺
中
市
：
蔡
錦
隆

彰
化
縣
：
陳
秀
卿

高
雄
縣
：
吳
光
訓

說
明
：

*：
 相
關
縣
（
市
）
是
指
符
合
地
制
法
第

4條
當
中
規
定
人
口
聚
居
達

12
5萬
以
上
或
接
近
此
一
數
目
的
縣
（
市
）
，
分
別
有
臺
北
縣
、
桃
園

縣
、
臺
中
市
、
臺
中
縣
、
彰
化
縣
、
臺
南
縣
和
高
雄
縣
。

資
料
來
源
：
立
法
院
國
會
圖
書
館
「
立
法
院
法
律
提
案
系
統
」
〈
立
法
院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
，
網
址
：

ht
tp

://
np

l.l
y.

go
v.

tw
/d

o/
w

w
w

/h
om

eP
a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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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sthetics in Legislative Yuan of Taiwan:  
The Analysis of Amendments to the Article 4 “mutatis 
mutandis”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

Li-wei Chan

Abstract
Politicians have desire and tendency to win, thus William H. Riker concludes that 
players are inclined to choose fields that able to be manipulated in political games 
in order to influence the outcome of collective choice. William H. Riker calls it 
“heresthetic.” In this article, we presume that the amend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Act Article 4 to be the result of heresthetics among legislators. The outcome of the 
amendment is outcome variable. Agenda control, strategic vo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dimensions are causal variables. Political events and existing institutions are 
antecedent variables. Therefore, we conforming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static analysis 
of comparative law and dynamic analysis of decision-making and follow the concept 
of Empir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oretical Models, or EITM, to employ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analytic narratives as our research method to study the following 
three issues: 1) The effect by the committee’s conveners to these amendments, 2) 
Possibility that legislators who propose bills select “strategic voting,” 3) How do the 
party caucuses to manipulate the issue dimensions to change the outcome of group 
decision-making? The result in this article shows: first, the committee’s conveners 
have obvious effects on “agenda control,” and it reflects on agenda processing, 
deliberation and consultations. Second, the legislators who propose bills will consider 
the political feasibility to adopt the strategic voting and build a 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 Third, there are two functions in Party Caucuses Negotiations, one is the 
“side payments;” the other is “veto player”. Parties in Legislative Yuan will use these 
functions to manipulate the outcomes in Yuan Sittings.

Keywords:　   article 4 of the LGA, heresthetics, analytic narratives, policy spatial 
model, causal process tracing.


